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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前    言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09 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安徽省水利厅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安徽省（水利部淮河水利委员会）水利科学研究院、安徽省水利厅农田水利技术

服务中心。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曹秀清、戴健、王矿、袁先江、高振陆、曹成、沈瑞、沈涛、于凤存、蒋尚明、

袁宏伟、徐佳、张虎、杨继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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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引    言 

为加强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维修与养护，水利部发布《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维修养护定额（试行）》（水

总〔2015〕315号，以下简称“水利部定额”），规定了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维修管护内容与标准。但“水利

部定额”仅对小型农田水利维修养护相关内容进行了规定，没有工程管护相关内容，且提出的小型农田

水利工程分类、分级标准与我省实际情况有较大差距。 

安徽省水利厅和财政厅联合制定并发布《安徽省水利工程维修养护定额标准（试行）》（皖水管〔2016〕

65号），规定水闸、水库、泵站、河道堤防和大中型灌区五类工程的维修养护标准，对大中型水利工程

维修养护起到了较好的规范和指导作用，但该标准不包括量大、面广的塘坝、井、引水堰闸、高效节水

灌溉工程维修养护内容。 

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安徽省小型水利工程投资、建设和管护改革实施办法》（皖政办秘

〔2014〕100号）要求各地落实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管护责任，明确管护内容与管护标准。因此，为建立

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维修管护长效机制，确保小型农田水利设施正常运行，持续发挥效益，根据安徽省小

型水利工程特点编制《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维修管护技术规范》尤为必要。 

 



DB34/T 3058—2017 

1 

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维修管护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工程维修管护分类与分级、工程维修管护清单与管护标准、工程维修管护工程量构成、

工程维修管护定额标准和亩均工程维修管护综合定额标准。 

本标准适用于安徽省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维修管护。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30948  泵站技术管理规程 

DB34/T 2292  泵站电气设备预防性试验规程 

《安徽省水利工程维修管护定额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工程维修  project maintenance 

为保持工程原设计功能、规模和标准而每年开展的工程日常维护、局部整修和岁修。 

3.2  

工程管护  project management 

为保持工程原设计功能、规模和标准而定期开展的巡查、看护、保洁、清障和工程运行管理。 

3.3  

工程计算基准  project calculation basis 

按主要设计参数选定的典型工程，以此为依据核定工程维修管护工程量。 

4 工程维修管护分类与分级 

4.1 工程维修管护分类 

本技术规范主要包括小型水库工程、小型水闸工程、1-5 万亩灌区骨干工程、塘坝工程、河沟和圩

堤工程、井工程末级灌排体系工程、高效节水灌溉工程等工程维修管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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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小型水库工程维修管护等级划分 

小（2）型水库维修管护分为 2 级，具体划分标准按表1 执行。 

表1 小（2）型水库工程维修管护等级划分表 

维修管护等级 一 二 

总库容 V（万m
3
） 100＞V≥40 40＞V≥10 

坝高 H（m） H≥20 H <20 

注：满足库容及坝高两个条件之一，即为该等级水库。 

4.3 小型泵站工程维修管护等级划分 

小型泵站工程维修管护等级，按泵站装机功率规模分为 3 级，具体划分标准按表2 执行。 

表2 小型泵站工程维修管护等级划分表 

维修管护等级 一 二 三 

装机功率 P(kw) 330＞P≥110 110＞P≥55 55＞P≥15 

注：装机功率系指单站指标，包括备用机组在内。 

4.4 小型水闸工程维修管护等级划分 

小型水闸工程维修管护分为 3 级，具体划分标准按表3 执行。 

表3 小型水闸工程维修管护等级划分表 

维修管护等级 一 二 三 

流量 Q(m
3
/s) 100＞Q≥20 20＞Q≥5 5＞Q≥1 

4.5 1-5 万亩灌区骨干工程维修管护等级划分 

1-5 万亩灌区骨干工程维修管护不分等级。 

4.6 塘坝工程维修管护等级划分 

塘坝工程分塘和堰坝。每类工程各分为 2 级，具体划分标准按表4、表5 执行。 

表4 塘工程维修管护等级划分表 

维修管护等级 一 二 

总塘容 V(万 m
3
) 10＞V≥5 5＞V≥0.05 

表5 堰坝工程维修管护等级划分表 

维修管护等级 一 二 

坝体体积 V(m
3
) 2200＞V≥1000 1000＞V≥100 

4.7 河沟及圩堤工程维修管护等级划分 

河沟排水工程维修管护分为 2 级，具体划分标准按表6 执行。圩堤工程分为 2 级，具体划分标准

按表7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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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河沟工程维修管护等级划分表 

维修管护等级 一 二 

排水面积 A(km
2
) 50＞A≥10 10＞A≥1 

表7 圩堤工程维修管护等级划分表 

维修管护等级 一 二 

圩口面积 A(万亩) 10＞A≥1 1＞A≥0.1 

4.8 井工程维修管护等级划分 

井工程主要分为机电配套灌溉井、普通灌溉井（无固定井房和机电设备）。 

4.9 末级灌排体系工程维修管护等级划分 

末级灌排体系不分等级。 

4.10 高效节水灌溉工程维修管护等级划分 

高效节水灌溉工程分管灌、喷灌、微灌三类，其中喷灌分固定式喷灌、半固定式喷灌、全移动式喷

灌。 

5 工程维修管护项目清单与管护标准 

5.1 小型水库工程维修管护项目清单与管护标准 

小型水库工程维修管护项目清单与管护标准按表8 执行。  

表8 小型水库工程维修管护项目清单 

序号 项目名称 维修管护标准要求 维修管护内容及方式 

1 工程维修   

1.1 
大坝主体 

工程 
  

1.1.1 混凝土护坡 
混凝土结构表面无明显裂缝、破损、侵蚀

及严重碳化现象。 

1、混凝土细微表面裂缝可采取涂料封闭进行修补；

2、混凝土结构脱壳、剥落和机械损坏时可采用砂

浆抹补、喷浆等措施进行修补； 

3、保护层侵蚀或碳化时可采用涂料封闭、砂浆抹

面或喷浆等措施进行处理。 

1.1.2 坝肩及坝基 

1、坝肩无裂缝、滑坡、溶蚀、绕渗及水土

流失情况； 

2、无明显严重基础渗漏及绕坝渗漏等现

象。 

1、根据坝肩损坏情况及时采取灌浆、喷浆加固的

方式进行处理； 

2、根据渗漏发生部位和渗漏现象，可采取灌浆堵

漏、截渗导渗、加强防渗体等方式进处理。 

1.1.3 
坝体表面 

保护层 

预防侵蚀、冻融、碳化、破坏的物料覆盖

层及涂料保护层无严重破损和缺失。 
采用相同材料对表面保护层进行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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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续） 

序号 项目名称 维修管护标准要求 维修管护内容及方式 

1.1.4 坝顶路面 

1、路面边线明显、顺直； 

2、水泥混凝土路面无接缝损坏（拱起、错

台、错开等）和面板损坏（麻孔、表面脱

皮）现象； 

3、沥青路面无裂缝、坑槽、脱皮、啃边、

车辙、波浪、拥包、泛油等现象； 

4、人行步道地砖、砌块无破损、起伏、缺

失现象； 

5、排水顺畅，雨后无积水。 

1、混凝土路面采用直接灌浆或扩缝补块方法对裂

缝和破损进行修补，路面脱空和坑洞采用灌浆法进

行修复，接缝修复清理采用适宜材料灌缝填补； 

2、沥青道路根据破损形式和程度采用热材料或冷

材料先修补基层，再修复面层，必要时需铺筑上封

层或进行路面补强； 

3、人行步道采用统一形状和材质材料对损坏部位

进行修复； 

4、及时疏通淤塞排水沟。 

1.1.5 防浪墙 

1、防浪墙的高程满足设计要求； 

2、无破损、残缺、断裂现象，保证墙体的

完好性和连续性。 

1、及时对墙体表面脱落和缺失涂层进行粉刷和修

复，保持美观； 

2、根据损坏情况，采取表面处理和翻修相结合的

方式，按原状修复。 

1.1.6 
伸缩缝、止水

及排水设施 

1、伸缩缝无破损、填料流失现象； 

2、坝体、防浪墙、廊道等部位止水材料完

好，无渗漏或渗漏量符合要求； 

3、排水设施完整、通畅。 

1、及时对伸缩缝填充料缺失部位进行填补； 

2、对止水损坏部位进行凿除重新更换止水材料；

3、定期疏通排水设施。 

1.2 输、放水设施 
参照涵闸工程维修定额标准相应内容执

行。 

1、维修内容：水工建筑物维修；闸门维修；启闭

机维修；机电设备维修；自动控制、监视、监测系

统维修；附属设施及管理区维修；物料动力消耗；

水闸安全鉴定；设备等级评定； 

2、维修方式：按照相应部位方式执行。 

1.3 
溢洪道及消

能防冲工程 

1、消能防冲工程满足使用功能，无严重剥

蚀和损坏现象； 

2、护坎、护岸及护坡工程整体性完好，无

毁坏、破损、缺失现象。 

1、采用填充法对侵蚀或破损消能防冲工程进行修

复； 

2、根据损坏情况，采取表面处理和翻修相结合的

方式，对护坎、护岸及护坡工程按原状修复。 

1.4 
附属设施及

管理区 
  

1.4.1 管理房 

1、管理房干净整洁，各类工具、材料、物

品摆放有序； 

2、及时维修管理房屋顶、墙面和门窗出现

的破损现象；保持屋面、墙面无渗水，脱

落现象；门窗完好、封闭可靠； 

3、房屋内水电管线路及照明设施完好。 

1、每周对房屋进行保洁和整理； 

2、修缮房屋损坏墙、地、门、窗； 

3、及时检修、更换无法正常使用的水电管线路和

照明设施。 

1.4.2 
水文及水情

测报设施 

水位站、雨量站整体工作运行良好，水雨

情监测设施及自动测报系统保持完好。 

1、定期对站房进行检修，修缮损坏墙、地、门、

窗，更换无法正常使用的管线路和照明设施； 

2、定期对各监测设备检查、清洗、校核和率定，

并更换不灵敏及损坏部件，及时对系统进行维护升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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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续） 

序号 项目名称 维修管护标准要求 维修管护内容及方式 

1.4.3 标识、标牌 
1、各类标识字迹清晰、醒目、完整； 

2、各类标牌完好，整齐一致。 

1、对各类标识牌进行清洁并涂漆出新； 

2、对丢失及缺少部位进行补充。 

1.4.4 
材料及工器

具消耗 

油漆涂料、管路线路、灯具玻璃、门锁扣

件等零星材料及进行维修工作器材设备消

耗。 

每年定期购置补充。 

 

 

1.4.5 
管理区动力

消耗 

保证工程正常运行的安全设备、照明设施

电力消耗。 
每年定期购置补充。 

1.4.6 防汛物料 保证防汛物料能够正常使用。 
定期购置，对防汛物资保管、补充、更新、调用、

归还、接收。 

2 工程管护   

2.1 
白蚁预防、 

治理 

定期对建筑物基础及周边区域进行检查并

进行屏障与治理工作。 

1、日常检查由管理单位人员结合工程日常管养维

护工作进行，重点检查历史有蚁部位； 

2、定期普查由白蚁防治专业技术人员在春秋两季

进行全面的检查，并及时采用药物屏障和物理屏障

进行防护； 

3、判断蚁患危害程度，采用挖巢、灌浆、诱杀等

方式进行灭蚁工作。 

2.2 
日常运行 

管理与看护 

1、定期对工程运行及工程保护进行安全宣

传； 

2、定期对管理范围内进行巡查，无影响工

程安全运行的行为。 

日常巡查和专项治理相结合。 

2.3 管理区维护 

1、定期对坝区及管理区范围内的垃圾、废

弃物及上游坝前浪渣进行清理； 

2、合理种植、补植、更新草坪、花卉和树

木并及时施肥、除草、防止病虫害，定期

修剪，控制高度和整齐度； 

3、坝区及管理区内交通及工作道路完好，

排水沟畅通； 

4、坝区及管理区夜间照明设施完好。 

1、每周对坝区及管理区环境卫生进行全面整理；

重点部位每天进行保洁； 

2、定期对坝区及管理区绿化工程进行养护； 

3、及时按标准修复损坏道路，疏通修复排水沟；

4、及时维修和更换损坏照明设施。 

2.4 
管理信息 

系统维护 

1、计算机硬件、软件、网络通信设备及其

他办公设备齐备，功能完善； 

2、信息收集、处理准确，存储安全。 

定期对相应设备进行维护，并及时更新相关系统。

2.5 
技术档案 

整编 

1、档案设施齐全、清洁、完好； 

2、技术档案完整、准确、系统； 

3、技术档案分类清楚、组卷合理、标题简

明、装订整齐、存放有序。 

按月整理，年终归档，每年进行 1 次整编。 

5.2 小型泵站工程维修管护项目清单与管护标准 

小型泵站工程维修管护项目清单与管护标准按表9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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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 小型泵站工程维修管护项目清单 

序号 项目名称 维修管护标准要求 维修管护内容及方式 

1 工程维修   

1.1 机电设备   

1.1.1 主机组设备 

1、在设计工况范围内，均能正常运行； 

2、外观涂漆、标识符合要求；过流面防腐及时；

过流部件无明显表面磨蚀、锈蚀情况；结合面无漏

水现象； 

3、转动部件和固定部件之间间隙符合要求，无卡

阻现象；轴承和密封装置运行正常，无渗油现象；

主要零部件完好； 

4、运行稳定，振动、噪声、摆度、温度等符合要

求； 

5、电气试验结果符合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 

1、定期检查主水泵技术状况，进行清洁保

养，和涂漆防腐； 

2、检修调整不符合要求零部件，更换锈蚀

老化严重部件； 

3、主水泵及传动装置每1年或者运行 1000

小时进行 1 次小修； 

4、电动机每 1～2 年或者运行 2000 小时

进行 1 次小修； 

5、电气设备预防性试验按 DB34/T 2292 的

相关规定执行。 

1.1.2 输变电设备 

1、在设计运行范围内，均能正常运行，且性能指

标满足要求； 

2、外观涂漆、标识等符合要求； 

3、油浸式变压器油质、油位符合要求，无渗油现

象；干式变压器无开裂及放电痕迹；保护装置可靠，

运行稳定；冷却装置运行正常，噪声、温升满足要

求；主接线连接紧密良好，连接螺栓无锈蚀损坏；

调压装置各分接点与线圈的联线紧固正确，接触紧

密良好；主要零部件完好，绝缘件无裂纹、缺损和

瓷件瓷釉损坏等缺陷； 

4、电气试验结果符合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 

1、每月对变电设备进行清扫； 

2、定期检查调整不符合要求部件，更换损

坏老化部件； 

3、按规定要求进行电气试验，电气设备预

防性试验按 DB34/T 2292 的相关规定执行；

4、变压器每年进行 1 次小修，（大修参照

GB/T 30948 相关规定执行）。 

1.1.3 输电线路 

1、在设计运行范围内，均能正常运行，且性能指

标满足要求； 

2、线路架设（敷设）通过地保护完好，无障碍；

3、电缆支架牢固、无锈蚀，电缆标示清楚，沟道

内无积水； 

4、电缆头、接地线牢固，无断股、脱落现象，引

线连接处无过热、熔化现象； 

5、母线及瓷瓶清洁完整、无裂纹、无放电痕迹。

1、定期对架设线路部位进行检查，恢复标

志，清除障碍； 

2、清理并修复损坏的电缆沟、电缆槽； 

3、定期对母线及瓷瓶进行清扫，检查短路、

漏电现象，紧固松动接头，更换破损、老化

线路； 

4、电缆及母线检修、试验频次按有关规定

执行。 

1.1.4 开关设备 

1、各项性能参数在额定允许范围内，元器件运行

温度符合规定； 

2、柜内清洁，五防功能齐全，外观涂漆、标识等

符合要求； 

3、主要零部件完好，绝缘件无裂纹、缺损和瓷件

瓷釉损坏等缺陷；保护装置可靠，运行稳定；操作

机构灵活可靠，无卡阻现象；各部结点接触紧密，

柜内接线正确、规范；盘柜表计、指示灯等完好；

4、电气试验结果符合国家现行相关标准规定。 

1、每月对相关设备进行保洁清扫； 

2、定期检查调整不符合要求部件，更换损

坏老化部件； 

3、按规定要求进行电气试验，电气设备预

防性试验按 DB34/T 2292 的相关规定执行；

4、小修每年进行 1 次（大修参照 GB/T 

30948 相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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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续） 

序号 项目名称 维修管护标准要求 维修管护内容及方式 

1.1.5 避雷设施 

1、避雷针（线、带）及引下线无断裂、锈蚀现象，

焊接牢固； 

2、防雷设施构架上无线路架设，接地电阻符合要

求。 

每年对防雷与接地装置进行检测，更换失效

部件。 

1.1.6 配件更换 保证各设备系统运行正常。 

1、及时更换各设备损坏、磨损严重、不符

合要求的配件零件； 

2、定期对检修专用工器具进行保养和维护。

1.2 辅助设备   

1.2.1 
油、气、 

水设备 

1、油系统干净无油污，油质良好无脏污；管路无

渗漏，焊接头及安装接头牢固无裂纹；闸阀操作灵

活；贮油箱油位正常，仪表指示正常； 

2、气系统空压机运行正常，转动部位润滑到位；

管网无漏气现象，风孔滤网完好；储气罐无泄气漏

气，压力指示正确；安全阀可靠； 

3、水系统过滤器、滤网完好，无阻塞，取排水畅

通；检修阀及各闸阀工作可靠，无锈死、漏水现象；

排水系统工作正常； 

4、电气连接完好，绝缘良好，接地可靠；通风换

气设备工作正常。 

1、定期对油、气、水管道接头进行检查，

发现漏油、漏气、漏水现象应及时处理，并

定期涂漆防锈； 

2、定期对油、气、水系统中的机电设备和

安全装置进行清扫检查、保养、试验，发现

缺陷及时修理或更换。 

1.2.2 起重设备 

1、运行时振动、噪音无异常； 

2、轨道平行，对接处无台阶，安装牢固，制动良

好；钢丝绳及限位器工作正常； 

3、吊钩、滑轮、铁链、钢丝绳无裂纹损伤、开环、

脱齿、咬边等现象，润滑完好。 

1、定期对起重设备进行检查和润滑； 

2、定期检查调整不符合要求部件，更换损

坏老化部件； 

3、检修中拆换主要支承部件或提升部件后，

重作静负荷和动负荷试验； 

4、起重电机按规定要求进行电气试验。 

1.2.3 金属结构 

1、拍门门体无裂纹、严重变形现象，止水良好；

铰轴和铰座固定可靠、配合良好、转动灵活，无裂

纹、严重磨损和锈蚀现象；拍门液压机构或其他控

制装置工作正常； 

2、拦污栅无严重锈蚀、变形和栅条缺失现象； 

3、压力管道密封良好、无渗漏，无锈蚀现象，支

撑装置正常； 

4、清污机及传输装置工作正常； 

5、真空破坏阀在关闭状态下密封良好；破坏真空

的控制设备或辅助应急措施运行正常。 

1、定期对相关设备进行清洁保养； 

2、定期对相应金属结构做防腐处理，及时

更换损坏部件； 

3、清污机定期启动进行保养性运转。 

1.2.4 配件更换 保证各设备系统运行正常。 

1、及时更换各设备损坏、磨损严重、不符

合要求的配件零件； 

2、定期对检修专用工器具进行保养和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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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续） 

序号 项目名称 维修管护标准要求 维修管护内容及方式 

1.3 泵站建筑物   

1.3.1 泵房 

1、电机层及厂房混凝土结构无侵蚀破坏、严重碳

化、脱壳剥落和机械损坏现象；厂房内干净整洁，

各类工具、材料、物品摆放有序；屋顶、墙面和门

窗无破损现象，屋面、墙面无渗水、脱落现象，门

窗完好、封闭可靠； 

2、流道层及水泵层：进出水流道结构完好，过流

面光滑，蚀坑较少，满足过流及流态要求；混凝土

强度、碳化深度及钢筋保护层厚度满足要求，泵室

无明显裂缝、损坏和渗漏等现象。 

1、每周对主泵房进行保洁和整理； 

2、修缮房屋损坏墙、地、门、窗； 

3、及时检修、更换无法正常使用的水电管

线路和照明设施； 

4、进出水流道采取填充法和灌浆法对侵蚀

损坏部位进行修补；工作层及厂房结构可采

取涂料封闭、砂浆抹补、喷浆和喷混凝土等

措施对表面损伤部位进行修复；采用填充法

或灌浆法处理渗水现象。 

1.3.2 进出水池 

1、结构完整，尺寸符合要求，水流流态稳定； 

2、混凝土结构无侵蚀破坏、严重炭化、脱壳剥落

和机械损坏现象； 

3、砌体工程完好，无破损、松动、塌陷现象，表

面无杂草； 

4、防渗及反滤设施满足要求。 

1、采用表面处理法、填充法或灌浆法对损

坏混凝土进行修补； 

2、采取表面处理和翻修相结合的方式，对

砌体工程按原状修复，并定期人工清除表面

杂草； 

3、及时修复和疏通损坏和堵塞的防渗及反

滤设施。 

1.3.3 
进出水池 

清淤 

无严重淤积现象，不影响水泵机组保持良好工作状

态。 

对淤积严重部位采取水力冲挖及机械开挖

的方式进行清理。 

1.4 
附属设施及

管理区 
  

1.4.1 管理房 

1、管理房干净整洁，各类工具、材料、物品摆放

有序； 

2、及时维修管理房屋顶、墙面和门窗出现的破损

现象；保持屋面、墙面无渗水，脱落现象；门窗完

好、封闭可靠； 

3、房屋内水电管线路及照明设施完好。 

1、每周对房屋进行保洁和整理； 

2、修缮房屋损坏墙、地、门、窗； 

3、及时检修、更换无法正常使用的水电管

线路和照明设施。 

1.4.2 围墙护栏 围墙护栏完好，美观。 
修补破损围墙及护栏，进行涂漆防锈美观工

作。 

1.4.3 标识、标牌 
1、各类标识字迹清晰、醒目、完整； 

2、各类标牌完好，整齐一致。 

1、对各类标识牌进行清洁并涂漆出新； 

2、对丢失及缺少部位进行补充。 

1.4.4 
材料及 

工器具消耗 

油漆涂料、管路线路、灯具玻璃、门锁扣件等零星

材料及进行维修工作器材设备消耗。 
每年定期购置补充。 

1.4.5 
物料动力 

消耗 
电力、柴油、机油、黄油等消耗。 每年定期购置补充。 

2 工程管护   

2.1 

水面杂物及

水生生物 

清理 

进水闸前或进水前池无杂物、水草堆积现象，无侵

蚀建筑物和设备现象，不影响工程正常运行。 
适时采用人工和机械进行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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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续） 

序号 项目名称 维修管护标准要求 维修管护内容及方式 

2.2 管理区维护 

1、定期对管理站区、园区进行保洁，清除垃圾、

废弃物； 

2、合理种植、补植、更新草坪、花卉和树木并及

时施肥、除草、防止病虫害，定期修剪，控制高度

和整齐度； 

3、交通及工作道路完好，排水沟畅通； 

4、夜间照明设施完好。 

1、每周对站区、园区环境卫生进行全面整

理；重点部位每天进行保洁； 

2、定期对站区绿化工程进行养护； 

3、及时按标准修复损坏道路，疏通修复排

水沟； 

4、及时维修和更换损坏照明设施。 

2.3 
日常运行 

管理与看护 

1、定期对工程运行及工程保护进行安全宣传； 

2、定期对管理范围内进行巡查，无影响工程安全

运行的行为。 

日常巡查和专项治理相结合。 

2.4 
技术档案 

整编 

1、档案设施齐全、清洁、完好； 

2、技术档案完整、准确、系统； 

3、技术档案分类清楚、组卷合理、标题简明、装

订整齐、存放有序。 

按月整理，年终归档，每年进行1次整编。

5.3 小型水闸工程维修管护项目清单与管护标准 

小型水闸工程维修管护项目清单与管护标准按表10 执行。 

表10 小型水闸工程维修管护项目清单 

序号 项目名称 维修管护标准要求 维修管护内容及方式 

1 工程维修   

1.1 水工建筑物   

1.1.1 土方 

1、翼墙后填土区无跌窝及下陷现象； 

2、建筑物两侧堤（坝）无雨淋沟、浪窝、裂缝

及滑坡现象。 

1、对墙后塌陷区域进行人工补土整平并夯实；

2、定期采用人工方式对雨淋沟及浪窝进行补

土修复； 

3、产生明显裂缝和滑坡现象时，采取人工和

机械开挖回填处理。 

1.1.2 
浆砌块石 

结构 
  

1.1.2.1 

砌石砌块 

护坡、翼墙

工程 

1、表面无杂物、杂草，整洁美观； 

2、护坡勾缝无脱落，护坡无破损、松动、塌陷、

隆起、底部掏空、垫层散失等现象； 

3、墙体勾缝无脱落，墙身无倾斜、滑动、渗漏

现象，墙基无冒水、冒沙现象。 

1、定期对护坡、翼墙上杂草进行人工清除；

2、浆砌块石护坡勾缝局部脱落，重新进行砂

浆勾补，表面破损重新进行砂浆抹面；出现沉

陷、底部掏空和垫层散失现象进行局部拆除翻

修并按原状修复； 

3、墙体勾缝局部脱落，重新进行砂浆勾补，

局部表面破损重新进行砂浆抹面，墙身渗漏严

重的，可采用灌浆处理，发生倾斜或滑动迹象

时，可采用墙后减载或墙前加撑等方法处理；

墙基出现冒水冒沙现象，可采用墙后降低地下

水位和墙前增设反滤设施等方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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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续） 

序号 项目名称 维修管护标准要求 维修管护内容及方式 

1.1.2.2 
反滤排水 

设施 

反滤设施、减压井、导渗沟、排水设施结构

完好，保持畅通，满足使用功能。 

1、定期人工清理疏通淤堵反滤排水设施； 

2、发生损毁现象按原标准要求及时修复。 

1.1.3 
混凝土 

建筑物 
  

1.1.3.1 混凝土结构 
混凝土结构表面无明显裂缝、破损、侵蚀及

严重碳化现象。 

1、混凝土细微表面裂缝可采取涂料封闭进行

修补； 

2、混凝土结构脱壳、剥落和机械损坏时可采

用砂浆抹补、喷浆等措施进行修补； 

3、保护层侵蚀或碳化时可采用涂料封闭、砂

浆抹面或喷浆等措施进行处理。 

1.1.3.2 伸缩缝 伸缩缝无破损、填料流失现象。 
及时对填充料缺失部位进行填补，对损坏部位

进行局部拆除修复。 

1.1.3.3 启闭机房 

1、启闭机房干净整洁，各类工具、材料、物

品摆放有序； 

2、及时维修启闭机房屋顶、墙面和门窗出现

的破损现象；保持屋面、墙面无渗水，脱落

现象；门窗完好、封闭可靠； 

3、房屋内水电管线路及照明设施完好。 

1、每周对房屋进行保洁和整理； 

2、修缮房屋损坏墙、地、门、窗； 

3、及时检修、更换无法正常使用的水电管线

路和照明设施。 

1.2 闸门   

1.2.1 
闸门防腐 

处理 

1、闸门表面无附着水生物、泥砂、污垢、杂

物，保持干净整洁； 

2、闸门表面无剥落、鼓泡、龟裂、明显粉化

等老化现象，局部无锈斑、针状锈迹现象。

1、定期清除闸门表面附着泥污和杂物； 

2、定期对表面涂膜进行检查，及时补涂涂料；

3、钢门体的隐蔽和易锈部位（边柱、底梁等）

每 5 年进行 1 次涂料封闭，锈蚀严重部位全

部重作新的金属涂层并进行涂料封闭。 

1.2.2 
闸门止水 

更换 

1、每年汛前汛后对止水进行检查，封闭可靠；

2、封闭状态无翻滚、冒流和散射现象； 

3、止水片无变形、老化、严重锈蚀、损毁现

象。 

1、对渗水量过大的部位进行更换； 

2、对止水片出现磨损变形，老化失去弹性部

位进行更换。 

1.3 启闭机   

1.3.1 启闭设备 

1、机体表面干净整洁，无起皮，锈蚀现象；

2、传动部位润滑良好、转动灵活，制动可靠；

无明显变形、严重磨损现象；各连接件紧固

件牢固，无松动现象。 

1、定期对机体进行保洁，每 5 年进行 1 次

涂漆保护； 

2、定期对传动装置加油设施进行清洗，并及

时注油；定期进行润滑，紧固各松动零件，并

更换变形、磨损零部件； 

3、螺杆启闭机的螺杆有齿部位清洗、涂油每

年不少于 2 次； 

4、液压启闭机调控装置及仪表每年检验 1 

次；液压油每年化验、过滤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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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续） 

序号 项目名称 维修管护标准要求 维修管护内容及方式 

1.3.2 钢丝绳 
1、钢丝绳表面润滑、光洁无泥垢； 

2、无扭结、松股、脱槽现象。 

1、钢丝绳室内部位每月 1 次清洁保养，涂刷

防水油脂；室外部位定期清洁保养； 

2、及时处理扭结、松股、脱槽现象。 

1.3.3 配件更换 保证设备正常运行。 
及时更换断丝超标钢丝绳及各部位损坏、变

形、磨损严重的配件、零件。 

1.4 机电设备   

1.4.1 电动机 

1、电动机保持清洁，无污垢和锈蚀，运行中

无异常噪声和震动，运行电流在额定范围内，

温升符合要求； 

2、定、转子间隙均匀，绕组绑线牢固，定子

铁芯无松动，转子转动灵活；轴承润滑良好，

无较大松动、磨损现象；接线可靠，连接件

牢固；绝缘及接地电阻满足要求； 

3、电气试验结果符合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规

定。 

1、每年检查电动机状况，进行清洁保养； 

2、每年检查调整不符合要求部件，更换损坏

老化部件； 

3、按规定要求进行电气试验。 

1.4.2 避雷设施 

1、避雷针（线、带）及引下线应无断裂、锈

蚀，焊接牢固； 

2、防雷设施构架上无线路架设、接地电阻符

合要求。 

每年对防雷与接地装置进行检测，更换失效部

件。 

1.4.3 配件更换 保证设备正常运行。 
及时更换各设备损坏、磨损严重、不符合要求

的配件零件。 

1.5 
附属设施及

管理区 
  

1.5.1 管理房 

1、管理房屋干净整洁，各类工具、材料、物

品摆放有序； 

2、及时维修管理房屋顶、墙面和门窗出现的

破损现象；保持屋面、墙面无渗水，脱落现

象；门窗完好、封闭可靠； 

3、房屋内水电管线路及照明设施完好。 

1、每周对房屋进行保洁和整理； 

2、修缮房屋损坏墙、地、门、窗； 

3、及时检修、更换无法正常使用的水电管线

路和照明设施。 

1.5.2 管理区维护 

1、定期对水闸及办公管理区进行保洁，清除

园区内垃圾、废弃物； 

2、合理种植、补植、更新草坪、花卉和树木

并及时施肥、除草、防止病虫害，定期修剪，

控制高度和整齐度； 

3、园区内交通及工作道路完好，排水沟畅通；

4、园区夜间照明设施完好。 

1、每周对管理区环境卫生进行全面整理；重

点部位每天进行保洁； 

2、每月对园区绿化工程进行养护； 

3、及时按标准修复损坏道路，疏通修复排水

沟； 

4、及时维修和更换损坏照明设施。 

1.5.3 围墙护栏 围墙护栏完好，美观。 
修补破损围墙及护栏，进行涂漆防锈美观工

作。 

1.5.4 标识、标牌 
1、各类标识字迹清晰、醒目、完整； 

2、各类标牌完好，整齐一致。 

1、对各类标识牌进行清洁并涂漆出新； 

2、对丢失及缺少部位进行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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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续） 

序号 项目名称 维修管护标准要求 维修管护内容及方式 

1.5.5 
材料及工器

具消耗 

油漆涂料、管路线路、灯具玻璃、门锁扣件

等零星材料及进行维修工作器材设备消耗。
每年定期购置补充。 

1.5.6 
物料动力 

消耗 
电力、柴油、机油、黄油等消耗。 每年定期购置补充。 

1.5.7 闸室清淤 
闸室无严重淤积，不影响水闸过流和闸门正

常运行。 
采用水力冲挖和开闸冲淤的方式进行清理。 

2 工程管护   

2.1 

水面杂物及

水生植物 

清理 

闸前无杂物、水草堆积现象，无侵蚀建筑物

和设备现象，不影响工程正常运行。 
适时采用人工和机械进行清理。 

2.2 
日常运行管

理与看护 

1、定期对工程运行及工程保护进行安全宣

传； 

2、定期对管理范围内进行巡查，无影响工程

安全运行的行为； 

3、落实防火、防盗、防爆、防暑、防冻等措

施。 

日常巡查和专项治理相结合。 

2.3 
技术档案 

整编 

1、档案设施齐全、清洁、完好； 

2、技术档案完整、准确、系统； 

3、技术档案分类清楚、组卷合理、标题简明、

装订整齐、存放有序。 

按月整理，年终归档，每年进行 1 次整编。

5.4 1-5 万亩灌区骨干工程维修管护项目清单与管护标准 

1-5 万亩灌区骨干工程维修管护项目清单与管护标准按表11 执行。 

表11 1-5 万亩灌区骨干工程维修管护项目清单 

序号 项目名称 维修管护标准要求 维修管护内容及方式 

1 工程维修   

1.1 
灌排渠

（沟）工程 
  

1.1.1 
渠（沟） 

土方 
  

1.1.1.1 
渠（沟） 

顶土方 

1、渠（沟）顶满足设计高程及宽度要求，并保

持一定横向坡度； 

2、渠（沟）顶平整坚实，无明显凹陷、起伏、

车槽等缺陷。 

对缺陷、受损渠（沟）顶，进行人工或机械土

方开挖、清基、刨毛、洒水、补土、整平、压

实，按原设计标准恢复。 

1.1.1.2 
渠（沟） 

清淤 

渠沟断面满足要求，保证过水通畅，无严重堵

塞现象。 

对淤塞严重的渠道通过机械开挖和水力冲挖

方式进行清理。 

1.1.1.3 
渠（沟） 

边坡土方 

1、渠（沟）边坡满足设计坡比要求，坡面饱满、

平整； 

2、无滑坡、雨淋沟、陡坎、洞穴、陷坑等缺陷。

采用机械或人工方式对局部缺损、滑坡和雨淋

沟现象进行修复，外运符合要求土料，分层回

填夯实并整平，同时恢复坡面护坡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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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续） 

序号 项目名称 维修管护标准要求 维修管护内容及方式 

1.1.2 

渠（沟）护

坡或衬砌

工程 

1、防渗工程及砌石和混凝土护坡满足设计要

求； 

2、硬护坡无松动、塌陷、破损、架空现象； 

3、土料和水泥土防渗：土料颗粒大小和含水率

满足要求，保证压实度； 

4、砌石防渗：砌缝密实，勾缝充分、平整。 

1、定期人工对护坡表面杂草进行清除； 

2、硬护坡修复对损坏部位进行拆除，按原标

准修复； 

3、土料和水泥土防渗对原材料运输、粉碎、

筛分、配比、拌合，分层铺料夯实； 

4、砌石防渗补浆勾缝，若破损严重先对原有

防渗体拆除，重新砌筑。 

1.2 
灌排建筑

物 
  

1.2.1 
渡槽、倒虹

吸工程 
  

1.2.1.1 进出口段 

1、进、出口与上、下游渠道连接平顺，无坑洼、

塌陷等现象； 

2、连接段砌石工程完好。 

1、对塌陷、流失部位进行机械或人工开挖清

理、补土、填平并夯实； 

2、对损坏部位砌石工程进行表面补浆处理或

局部拆除翻修。 

1.2.1.2 
混凝土 

结构 

混凝土结构表面无明显裂缝、破损、侵蚀及严

重碳化现象。 

1、混凝土细微表面裂缝可采取涂料封闭进行

修补； 

2、混凝土结构脱壳、剥落和机械损坏时可采

用砂浆抹补、喷浆等措施进行修补； 

3、保护层侵蚀或碳化时可采用涂料封闭、砂

浆抹面或喷浆等措施进行处理。 

1.2.1.3 伸缩缝 伸缩缝无破损、填料流失现象。 
及时对填充料缺失部位进行填补，对损坏部位

进行局部拆除修复。 

1.2.1.4 护栏 护栏固定牢靠、完好、美观。 
1、定期进行涂漆防腐保护； 

2、对侵蚀严重及破损护栏进行更换。 

1.2.2 
滚水坝 

工程 
  

1.2.2.1 
混凝土 

结构 

混凝土结构表面无明显裂缝、破损、侵蚀及严

重碳化现象。 

1、混凝土细微表面裂缝可采取涂料封闭进行

修补； 

2、混凝土结构脱壳、剥落和机械损坏时可采

用砂浆抹补、喷浆等措施进行修补； 

3、保护层侵蚀或碳化时可采用涂料封闭、砂

浆抹面或喷浆等措施进行处理。 

1.2.2.2 伸缩缝 伸缩缝无破损、填料流失现象。 
及时对填充料缺失部位进行填补，对损坏部位

进行局部拆除修复。 

1.2.2.3 
消能防冲

设施 

消能防冲工程满足使用功能，无严重剥蚀和损

坏现象； 

采用填充法对侵蚀或破损消能防冲工程进行

修复。 

1.2.2.4 
反滤及 

排水设施 

反滤设施、排水设施结构完好，保持畅通，满

足使用功能。 

1、定期人工清理疏通淤堵反滤排水设施； 

2、发生损毁现象按原标准要求及时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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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续） 

序号 项目名称 维修管护标准要求 维修管护内容及方式 

1.2.3 
生产、交通

桥（涵） 
  

1.2.3.1 桥面道路 

1、水泥混凝土路面无接缝损坏（拱起、错台、

错开等）和面板损坏（麻孔、表面脱皮）现象；

2、沥青路面无裂缝、坑槽、脱皮、啃边、车辙、

波浪、拥包、泛油等现象； 

3、路缘石完好美观，路面排水顺畅，雨后无明

显积水。 

1、混凝土路面采用直接灌浆或扩缝补块方法

对路面裂缝和破损进行修补，路面脱空和坑洞

采用灌浆法进行修复，接缝修复清理嵌入杂

物，采用适宜材料灌缝填补； 

2、沥青道路根据破损形式和程度采用热材料

或冷材料先修补基层，再修复面层，必要时需

铺筑上封层或进行路面补强； 

3、更换的路缘石与原路缘石规格材质相一致、

疏通淤塞排水沟。 

1.2.3.2 护栏 护栏固定牢靠，完好，美观。 
1、定期进行涂漆防腐保护； 

2、对侵蚀严重及破损护栏进行更换。 

1.2.3.3 其他设施 其他设施设备完好。 定期对相应设备进行检修。 

1.3 
附属设施

及管理区 
  

1.3.1 管理房 

1、管理用房干净整洁，各类工具、材料、物品

摆放有序； 

2、及时维修管理房屋顶、墙面和门窗出现的破

损现象；保持屋面、墙面无渗水，脱落现象；

门窗完好、封闭可靠； 

3、房屋内水电管线路及照明设施完好。 

1、每周对房屋进行保洁和整理； 

2、修缮房屋损坏墙、地、门、窗； 

3、及时检修、更换无法正常使用的水电管线

路和照明设施。 

1.3.2 标识、标牌 
1、各类标识字迹清晰、醒目、完整； 

2、各类标牌完好，整齐一致。 

1、对各类标识牌进行清洁并涂漆出新； 

2、对丢失及缺少部位进行补充。 

1.3.3 
材料及 

器具消耗 

油漆涂料、管路线路、灯具玻璃、门锁扣件等

零星材料及进行维修工作器材设备消耗。 
每年定期购置补充。 

2 工程管护   

2.1 清淤清障 保证渠（沟）过水通畅。 适时清淤清障。 

2.2 
管理区 

维护 

1、定期对管理区内的垃圾、废弃物进行清理；

2、合理种植、补植、更新草坪、花卉和树木并

及时施肥、除草、防止病虫害，定期修剪，控

制高度和整齐度； 

3、管理区内交通及工作道路完好； 

4、围墙护栏完好，美观； 

5、管理区夜间照明设施完好。 

1、每周对管理区环境卫生进行全面整理，重

点部位每天进行保洁； 

2、定期对管理区绿化工程进行养护； 

3、及时按标准修复损坏道路； 

4、修补破损围墙及护栏，进行涂漆防锈美观

工作； 

5、及时维修和更换损坏照明设施。 

2.3 

监视、监控

及通信 

系统维护 

1、摄像头、云台、刮雨器等转动部位保持清洁，

运转良好，动作灵活，画面清晰； 

2、及时对监视系统进行升级维护； 

3、通信设备及线路完好； 

4、防雷、接地保护措施到位。 

1、定期对设备进行清洁和检查，及时排除故

障，修复损坏设备及线路； 

2、定期对软件系统进行维护； 

3、定期检查通讯设备，更换破损、老化线路；

4、定期对避雷设施进行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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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续） 

序号 项目名称 维修管护标准要求 维修管护内容及方式 

2.4 
渠沟沿线

环境治理 

1、渠沟沿线道路、护坡、护渠林地、岸边干净

整洁，无杂物垃圾； 

2、渠沟水面无漂浮物，渠系控制建筑物前无杂

物堆积现象。 

1、对渠沟沿线的道路、护坡、护渠林地及岸

边进行检查和保洁工作； 

2、定期对渠系建筑物前漂浮物进行打捞处理。

2.5 

日常运行

管理与 

看护 

1、定期对工程运行及工程保护进行宣传； 

2、定期对管理范围内进行巡查，无影响工程安

全运行的行为。 

日常巡查和专项治理相结合。 

2.6 
技术档案

整编 

1、档案设施齐全、清洁、完好； 

2、技术档案完整、准确、系统； 

3、技术档案分类清楚、组卷合理、标题简明、

装订整齐、存放有序。 

按月整理，年终归档，每年进行 1 次整编。

5.5 塘坝工程维修管护项目清单与管护标准 

塘工程维修管护项目清单与管护标准按表12 执行，堰坝工程维修管护项目清单与管护标准按表13

执行。 

表12 塘工程维修管护项目清单 

序号 项目名称 维修管护标准要求 维修管护内容及方式 

1 工程维修   

1.1 坝体工程   

1.1.1 
坝埂土方 

加培 

1、坝顶满足设计高程及宽度要求； 

2、坝体平整坚实，无明显坑洼、凹陷、起

伏、裂缝、裂隙等缺陷。 

对受损坝顶，进行人工或机械土方开挖、清基、刨

毛、补土、整平、压实，按原标准恢复。 

1.1.2 坝坡 

1、坡面饱满、平整，满足设计坡比要求；

2、无滑坡、雨淋沟、陡坎、洞穴、陷坑等

现象。 

采用机械或人工对局部缺损、滑坡和雨淋沟现象进

行修复，分层回填夯实并整平，所用土料宜与原筑

坝土料一致，防渗性能满足要求。 

1.2 
溢洪道及输、

放水设施 

参照水闸工程维修定额标准相应内容执

行。 
水工建筑物维修；闸门维修。 

1.3 标识、标牌 
1、各类标识字迹清晰、醒目、完整； 

2、各类标牌完好，整齐一致。 

1、对各类标识牌进行清洁并涂漆出新； 

2、对丢失及缺少部位进行补充。 

2 工程管护   

2.1 
日常运行管

理与看护 

1、定期对工程运行管理及工程保护； 

2、定期对管理范围内进行巡查，无影响工

程安全运行的行为。 

日常巡查和专项治理相结合。 

2.2 
塘区保洁、清

障等 
放水管理，定期水面保洁、清障等。 日常巡查和专项治理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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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 堰坝工程维修管护项目清单 

序号 项目名称 维修管护标准要求 维修管护内容及方式 

1 工程维修   

1.1 坝体工程 
混凝土结构表面无明显裂缝、破损、侵蚀

及严重碳化现象。 

1、混凝土细微表面裂缝可采取涂料封闭进行修

补； 

2、混凝土结构脱壳、剥落和机械损坏时可采用砂

浆抹补、喷浆等措施进行修补； 

3、保护层侵蚀或碳化时可采用涂料封闭、砂浆抹

面或喷浆等措施进行处理。 

1.2 输、放水设施 
参照水闸工程维修定额标准相应内容执

行。 
水工建筑物维修；闸门维修。 

1.3 

坝前、坝后护

挡及消能工

程 

1、消能防冲工程满足使用功能，无严重剥

蚀和损坏现象； 

2、护坎、护岸及护坡工程整体性完好，无

毁坏、破损、缺失现象。 

1、采用填充法对侵蚀或破损消能防冲工程进行修

复； 

2、根据损坏情况，采取表面处理和翻修相结合的

方式，对护坎、护岸及护坡工程按原状修复。 

1.4 附属设施等   

1.4.1 伸缩缝 伸缩缝无破损、填料流失现象。 
及时对填充料缺失部位进行填补，对损坏部位进

行局部拆除修复。 

1.4.2 
反滤及排水

设施 

反滤设施、排水设施结构完好，保持畅通，

满足使用功能。 

1、定期人工清理疏通淤堵反滤排水设施； 

2、发生损毁现象按原标准要求及时修复。 

1.4.3 标识、标牌 
1、各类标识字迹清晰、醒目、完整； 

2、各类标牌完好，整齐一致。 

1、对各类标识牌进行清洁并涂漆出新； 

2、对丢失及缺少部位进行补充。 

2 工程管护   

2.1 
日常运行管

理与看护 

1、定期对工程运行管理及工程保护； 

2、定期对管理范围内进行巡查，无影响工

程安全运行的行为。 

日常巡查和专项治理相结合。 

2.2 
堰坝区域保

洁、清障等 
放水管理，定期水面保洁、清障等。 日常巡查和专项治理相结合。 

5.6 河沟和圩堤工程维修管护项目清单与管护标准 

河沟工程维修管护项目清单与管护标准按表14 执行，圩堤工程维修管护项目清单与管护标准按表

15 执行。 

表14 河沟工程维修管护项目清单 

序号 项目名称 维修管护标准要求 维修管护内容及方式 

1 工程维修   

1.1 沟坡 

1、左右岸满足设计宽度，岸线保持连续、

清晰； 

2、坡面饱满、平整，无雨淋沟、陡坎、

洞穴、陷坑等缺陷。 

采用机械或人工方式对局部缺损、滑坡和雨淋沟现

象进行修复，外运符合要求土料，分层回填夯实并

整平，同时恢复坡面护坡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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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4（续） 

序号 项目名称 维修管护标准要求 维修管护内容及方式 

1.2 
河沟生态护

坡或挡土墙 

1、表面无杂物，整洁美观； 

2、护坡勾缝无脱落，护坡无破损、松动、

塌陷、隆起、底部掏空、垫层散失等现

象； 

3、墙体勾缝无脱落，墙身无倾斜、滑动、

渗漏现象，墙基无冒水、冒沙现象。 

1、浆砌块石护坡勾缝局部脱落，重新进行砂浆勾补，

表面破损重新进行砂浆抹面；出现沉陷、底部掏空

和垫层散失现象进行局部拆除翻修并按原状修复；

2、墙体勾缝局部脱落，重新进行砂浆勾补，局部表

面破损重新进行砂浆抹面，墙身渗漏严重的，可采

用灌浆处理，发生倾斜或滑动迹象时，可采用墙后

减载等方法处理；墙基出现冒水冒沙现象，可采用

墙后降低地下水位和墙前增设反滤设施等方法处

理。 

1.3 
生产、交通桥

（涵） 
  

1.3.1 桥面道路 

1、水泥混凝土路面无接缝损坏（拱起、

错台、错开等）和面板损坏（麻孔、表

面脱皮）现象； 

2、沥青路面无裂缝、坑槽、脱皮、啃边、

车辙、波浪、拥包、泛油等现象； 

3、路缘石完好美观，路面排水顺畅，雨

后无明显积水。 

1、混凝土路面采用直接灌浆或扩缝补块方法对路面

裂缝和破损进行修补，路面脱空和坑洞采用灌浆法

进行修复，接缝修复清理嵌入杂物，采用适宜材料

灌缝填补； 

2、沥青道路根据破损形式和程度采用热材料或冷材

料先修补基层，再修复面层，必要时需铺筑上封层

或进行路面补强； 

3、更换的路缘石与原路缘石规格材质相一致、疏通

淤塞排水沟。 

1.3.2 护栏 护栏固定牢靠，完好，美观。 
1、定期进行涂漆防腐保护； 

2、对侵蚀严重及破损护栏进行更换。 

1.3.3 其他设施 其他设施设备完好。 定期对相应设备进行检修。 

1.4 附属设施   

1.4.1 标识、标牌 
1、各类标识字迹清晰、醒目、完整； 

2、各类标牌完好，整齐一致。 

1、对各类标识牌进行清洁并涂漆出新； 

2、对丢失及缺少部位进行补充。 

1.4.2 
材料及工器

具消耗 

割草机、管路线路、灯具玻璃、门锁扣

件等零星材料及进行维修工作器材设备

消耗。 

每年定期购置补充。 

2 工程管护   

2.1 河沟管护 

1、定期对河沟沿线的垃圾、废弃物进行

清理； 

2、合理种植、补植、更新草皮和树木并

及时施肥、除草、防止病虫害，定期修

剪，控制高度和整齐度； 

3、在河沟沿线内禁止倾倒垃圾、取土、

垦殖。 

1、每周对河沟沿线环境卫生进行全面整理；重点部

位每天进行保洁； 

2、定期对管理区杂草进行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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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4（续） 

序号 项目名称 维修管护标准要求 维修管护内容及方式 

2.2 安全管护 

1、定期对工程运行及工程保护进行安全

宣传； 

2、定期对管理范围内进行巡查，无影响

工程安全运行的行为。 

日常巡查和专项治理相结合。 

2.3 
技术档案 

整编 

1、档案设施齐全、清洁、完好； 

2、技术档案完整、准确、系统； 

3、技术档案分类清楚、组卷合理、标题

简明、装订整齐、存放有序。 

按月整理，年终归档，每年进行1次整编。 

 

表15 圩堤工程维修管护项目清单 

序号 项目名称 维修管护标准要求 维修管护内容及方式 

1 工程维修   

1.1 堤防   

1.1.1 堤防土方 

1、圩堤满足设计高程及宽度要求，并保

持一定横向坡度； 

2、圩堤平整坚实，无明显凹陷、起伏、

车槽等缺陷。 

对缺陷、受损圩堤，进行人工或机械土方开挖、清

基、刨毛、洒水、补土、整平、压实，按原设计标

准恢复。 

1.1.2 堤肩土方 
1、堤线顺直平整，植草防护满足要求；

2、堤肩无塌肩、坑洼、车槽等缺陷。 

1、定期清理、平整堤肩堆土； 

2、对缺陷、受损堤肩，进行人工补土、整平、压实，

按原设计标准恢复。 

1.1.3 
堤顶防汛 

道路 

1、路面高程和宽度满足设计要求，边线

明显、顺直； 

2、路面平整坚实，无波浪、坑槽、车辙

等现象； 

3、路缘石完好美观，路面排水顺畅，雨

后无明显积水。 

1、路面采用直接灌浆或扩缝补块方法对路面裂缝和

破损进行修补，路面脱空和坑洞采用灌浆法修复，

清理嵌入接缝杂物，采用灌缝填补； 

2、砂石路面对保护层进行维修，对磨耗层破损、坑

槽、车辙等进行修复。 

1.2 堤坡   

1.2.1 堤坡及戗台 

1、堤坡满足设计坡比，戗台满足设计宽

度，堤脚线保持连续、清晰； 

2、坡面与台面饱满、平整，无雨淋沟、

陡坎、洞穴、陷坑等缺陷。 

采用机械或人工方式对局部缺损、滑坡和雨淋沟现

象进行修复，外运符合要求土料，分层回填夯实并

整平，同时恢复坡面护坡工程。 

1.2.2 上、下堤道路 

1、上下堤道路满足设计宽度和坡度，保

持顺直、平整； 

2、道路无沟坎、凹陷、残缺、侵蚀堤身

现象。 

采用机械或人工方式对出现沟坎、凹陷的部位进行

补土垫平并夯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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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5（续） 

序号 项目名称 维修管护标准要求 维修管护内容及方式 

1.2.3 
上、下堤道路

路面 

1、路面坡度和宽度满足设计要求，边线

明显、顺直； 

2、砂石路面平整坚实，无波浪、坑槽、

车辙等现象； 

3、水泥混凝土路面无接缝损坏（拱起、

错台、错开等）和面板损坏（麻孔、表

面脱皮）现象； 

4、沥青路面无裂缝、坑槽、脱皮、啃边、

车辙、波浪、拥包、泛油等现象； 

5、路缘石完好美观，路面排水顺畅，雨

后无明显积水。 

1、砂石路面对保护层进行维修，对磨耗层破损、坑

槽、车辙、破浪等病害进行修复； 

2、混凝土路面采用直接灌浆或扩缝补块方法对路面

裂缝和破损进行修补，路面脱空和坑洞采用灌浆法

进行修复，接缝修复清理嵌入杂物，采用适宜材料

灌缝填补； 

3、沥青道路根据破损形式和程度采用热材料或冷材

料先修补基层，再修复面层，必要时需铺筑上封层

或进行路面补强； 

4、更换的路缘石与原路缘石规格材质相一致、疏通

淤塞排水沟。 

1.2.4 护坡 

1、表面干净整洁，无杂草、杂物； 

2、坡面平顺，砌块完好，砌缝紧密，无

松动、塌陷、破损、架空现象。 

1、定期人工对护坡表面杂草进行清除； 

2、砌石护坡：凿除破碎或松动块石对表面重新砌筑，

对脱落、风化勾缝进行砂浆填补； 

3、现浇混凝土和预制块护坡：凿除破碎、断裂砌块

进行重新砌筑，局部面层裂缝、破损采用抹补。 

1.3 护堤地   

1.3.1 护堤地 

1、护堤地边界明确，地面平整，排水畅

通； 

2、界梗、界沟、界桩规整。 

1、修复残缺界梗，疏通阻塞界沟； 

2、定期对局部坑洼部位进行填补和平整。 

1.3.2 护堤林 

1、防浪林主冠高度和密度满足要求； 

2、林木间距一致，保证通风、透光、整

齐； 

3、林木保存率大于 95％。 

1、定期修枝整齐、除草、松土、浇水、施肥、病虫

害防治和涂白； 

2、及时补植缺损林木并更新林木。 

1.4 穿堤涵闸 
相应维修标准参照水闸工程维修定额标

准执行。 

1、维修内容：水工建筑物维修；闸门维修；启闭机

维修；机电设备维修；附属设施及管理区维修；物

料动力消耗；水闸安全鉴定；设备评级； 

2、维修方式：按照相应部位方式执行。 

1.5 
附属设施及

管理区 
  

1.5.1 房屋 

1、防汛、管理用房干净整洁，各类工具、

材料、物品摆放有序； 

2、及时维修管理房屋顶、墙面和门窗出

现的破损现象；保持屋面、墙面无渗水，

脱落现象；门窗完好、封闭可靠； 

3、房屋内水电管线路及照明设施完好。

1、每周对房屋进行保洁和整理； 

2、修缮房屋损坏墙、地、门、窗； 

3、及时检修、更换无法正常使用的水电管线路和照

明设施。 

1.5.2 标识、标牌 
1、各类标识字迹清晰、醒目、完整； 

2、各类标牌完好，整齐一致。 

1、对各类标识牌进行清洁并涂漆出新； 

2、对丢失及缺少部位进行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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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5（续） 

序号 项目名称 维修管护标准要求 维修管护内容及方式 

1.5.3 
材料及工器

具消耗 

油漆涂料、管路线路、灯具玻璃、门锁

扣件等零星材料及进行维修工作器材设

备消耗。 

每年定期购置补充。 

1.5.4 防汛物料 保证防汛物料能够正常使用 
定期购置，对防汛物资保管、补充、更新、调用、

归还、接收。 

1.5.5 
水文及水情

设施维护 

水位站整体工作运行良好，水文监测设

施保持完好。 

1、定期对水位站房屋进行检修，修缮损坏墙、地、

门、窗，更换无法正常使用的管线路和照明设施；

2、定期对各监测设备检查、清洗、校核和率定，并

更换不灵敏及损坏部件，及时对系统进行维护升级。

2 工程管护   

2.1 
白蚁预防、 

治理 

定期对建筑物基础及周边区域进行检查

并进行屏障。 

1、日常检查由管理单位人员结合工程日常管养维护

工作进行，重点检查历史有蚁部位； 

2、定期普查由白蚁防治专业技术人员在春秋两季进

行全面的检查，并及时采用药物屏障和物理屏障进

行防护； 

3、判断蚁患危害程度，采用挖巢、灌浆、诱杀等方

式进行灭蚁工作。 

2.2 管理区管护 

1、定期对管理区范围内的垃圾、废弃物

进行清理； 

2、合理种植、补植、更新草坪、花卉和

树木并及时施肥、除草、防止病虫害，

定期修剪，控制高度和整齐度； 

3、管理区内交通及工作道路完好，排水

沟畅通； 

4、管理区夜间照明设施完好。 

1、每周对管理区环境卫生进行全面整理；重点部位

每天进行保洁； 

2、定期对管理区绿化工程进行养护； 

3、及时按标准修复损坏道路，疏通修复排水沟； 

4、及时维修和更换损坏照明设施。 

2.3 
堤防沿线 

环境维护 

堤段各部位保持干净整洁，无垃圾、弃

物； 

定期对堤段沿线进行保洁工作，乡镇段堤防根据情

况适当增加保洁次数。 

2.4 草皮护坡 
保持草皮整齐，平顺，草皮高度宜控制

在 20 cm 以下。 

1、及时采用人工或化学方法清除高杆、阔叶类杂草；

2、适时进行修剪，保持美观； 

3、根据需要进行浇水和施肥。 

2.5 
日常运行管

理与看护 

1、定期对工程运行及工程保护进行安全

宣传； 

2、定期对管理范围内进行巡查，无影响

工程安全运行的行为。 

日常巡查和专项治理相结合。 

2.6 
技术档案 

整编 

1、档案设施齐全、清洁、完好； 

2、技术档案完整、准确、系统； 

3、技术档案分类清楚、组卷合理、标题

简明、装订整齐、存放有序。 

按月整理，年终归档，每年进行 1 次整编。 

5.7 井工程维修管护项目清单与管护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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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工程维修管护项目清单与管护标准按表16 执行。 

表16 井工程维修管护项目清单 

序号 项目名称 维修管护标准要求 维修管护内容及方式 

1 工程维修   

1.1 井口建筑物   

1.1.1 井房 

1、井房干净整洁，各类工具、材料、物

品摆放有序； 

2、及时维修管理房屋顶、墙面和门窗出

现的破损现象；保持屋面、墙面无渗水，

脱落现象；门窗完好、封闭可靠； 

3、房屋内设施完好。 

1、每周对房屋进行保洁和整理； 

2、修缮房屋损坏墙、地、门、窗； 

3、及时检修、更换无法正常使用设施。 

1.1.2 井台、井盖 
混凝土结构表面无明显裂缝、破损、侵

蚀及严重碳化现象。 

1、混凝土结构脱壳、剥落和机械损坏时可采用砂浆

抹补、喷浆等措施进行修补； 

2、保护层侵蚀或碳化时可采用涂料封闭、砂浆抹面

或喷浆等措施进行处理； 

3、井盖应密闭、完好，防止坠落。 

1.1.3 标识、标牌 
1、各类标识字迹清晰、醒目、完整； 

2、各类标牌完好，整齐一致。 

1、对各类标识牌进行清洁并涂漆出新； 

2、对丢失及缺少部位进行补充。 

1.2 井管 井管接口包扎严密，不开裂、不错位。 
及时对填充料缺失部位进行填补，对损坏部位进行

局部拆除修复。 

1.3 机电设备   

1.3.1 动力设备 

1、在设计运行范围内，均能正常运行，

且性能指标满足要求； 

2、电力设施、设备符合安全运行要求；

3、外观涂漆、标识等符合要求。 

长期存放的柴油机应放净柴油、机油； 

水冷式柴油机应放净冷却水，清除水箱水垢； 

应清洗或更换空气滤清器和机油滤清器芯； 

应向缸筒内注入 10～15 g 新机油，同时应封堵空

气滤清器口、排气管口和水箱口，并覆盖机体； 

电力设备定期保养。 

1.3.2 机泵 

1、每年运行前应将轴承、轴承体清洗干

净，更换 1 次润滑油； 

2、离心泵运行 1500～2000 h 后，对所

有部件应拆卸检查，清洗除锈，维护保

养； 

3、井用潜水电泵和长轴深井泵每使用一

年宜进行 1 次检修保养； 

4 灌溉季节过后，应将泵体内积水放

净。 

长期存放时，泵壳及叶轮等过流部位应

涂油防锈。 

1、定期检查主水泵技术状况，进行清洁保养，和涂

漆防腐； 

2、检修调整不符合要求零部件，更换锈蚀老化严重

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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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6（续） 

序号 项目名称 维修管护标准要求 维修管护内容及方式 

1.3.3 
配电设备及

线路等 

1、线缆及瓷瓶清洁完整、无裂纹、无放

电痕迹； 

2、电缆头、接地线牢固，无断股、脱落

现象，引线连接处无过热、熔化现象。 

1、定期对架设线路部位进行检查，设立标志，清除

障碍； 

2、定期对电缆及瓷瓶进行清扫，检查短路、漏电现

象，紧固松动接头，更换破损、老化线路； 

3、电缆及母线检修、试验频次按有关规定执行。 

1.3.4 
定期进行洗

井、清淤 
井出水量满足设计要求。 

特别是在含水层颗粒较细的地区，往往会使机井滤

水管堵塞。 

故井在停灌期间应定期（1～2 月）进行 1 次维护

性抽水，每次历时不得小于 4 小时。 

2 工程管护   

2.1 
日常运行管

理与看护 

1、定期对工程运行及井盖等保护设施检

查； 

2、灌水期间对管理范围内的用水进行管

理，无影响工程安全运行的行为。 

采用看护、巡查、用水管理相结合。 

2.2 
建立健全机

井技术档案 

1、包括井地质结构图，抽水试验和水质

化验等技术资料； 

2、井运行记录。其中包括井抽水时间、

抽水次数、静动水位、出水量、含砂量

和水质变化情况等。 

按月整理，年终归档，每年进行 1 次整编。 

5.8 末级灌排体系工程维修管护项目清单与管护标准 

末级灌排体系工程维修管护项目清单与管护标准参照灌区沟渠工程执行。 

5.9 高效节水灌溉工程维修管护项目清单与管护标准 

高效节水灌溉工程维修管护项目清单与管护标准按表17 执行。 

表17 高效节水灌溉工程维修管护项目清单 

序号 项目名称 维修管护标准要求 维修管护内容及方式 

1 工程维修   

1.1 首部工程   

1.1.1 动力设备 

1、在设计运行范围内，均能正常运行，

且性能指标满足要求； 

2、外观涂漆、标识等符合要求。 

长期存放的柴油机应放净柴油、机油； 

水冷式柴油机应放净冷却水，清除水箱水垢； 

应清洗或更换空气滤清器和机油滤清器芯； 

应向缸筒内注入 10～15 g 新机油，同时应封堵空

气滤清器口、排气管口和水箱口，并覆盖机体； 

电力设备定期保养。 

 

 

 

 



DB34/T 3058—2017 

23 

表17（续） 

序号 项目名称 维修管护标准要求 维修管护内容及方式 

1.1.2 机泵 

1、每年运行前应将轴承、轴承体清洗干

净，更换 1 次润滑油； 

2、离心泵运行 2000 h 后，对所有部件

应拆卸检查，清洗除锈，维护保养； 

3、井用潜水电泵和长轴深井泵每使用一

年宜进行 1 次检修保养； 

4、灌溉季节过后，应将泵体内积水放净。

长期存放时，泵壳及叶轮等过流部位应

涂油防锈。 

1、定期检查主水泵状况，进行清洁保养，和涂漆防

腐； 

2、检修调整不符合要求零部件，更换锈蚀老化严重

部件。 

 

1.1.3 配套设施 

传感器、电接点压力表等自控仪器完好，

线路正常，压力预置值正确； 

各部件齐全、紧固，仪表灵敏，阀门启

闭灵活； 

各部位，不得有泄气、漏水现象。 

1、调压罐检修和防锈处理； 

2、施肥装置进行保养，并检查进、出口接头的连接

和密封情况； 

3、过滤器维修，对进、出口和过滤原件进行检查，

修复损坏部位及零部件更换。 

1.1.4 
低压电器 

设备 

配电盘和启动器应保持清洁，连接点必

须保持接触良好； 

接头等连接部位不得松动，并应有良好

的绝缘保护； 

接地设备良好。 

永久性架空电力线路每月应巡回检查 1 次。 

地理电缆每半年应检查 1 次，绝缘电阻每年应测定

1 次； 

各类开关的触头烧伤、腐蚀情况严重时，应及时更

换； 

外盖应保持完整； 

三相触头如果不能同时接触、同时分离，应修理或

更换； 

经常检查露天安装的各类开关，如防雨装置损坏必

须及时修复。 

触电保安器每周应检查试验 1 次，动作必须灵敏。

1.2 
管道及 

灌水器 
  

1.2.1 管道及管件 

管道通畅，无漏水现象； 

控制闸阀启闭灵活、安全保护设备动作

可靠； 

地埋管道的阀门井中无积水，管道的裸

露部分完整无损； 

量测仪表盘面清晰，显示正常。 

每次灌水结束后冲净泥沙、排放余水； 

保养安全保护设备和量测仪表； 

阀门、启闭机构涂油，阀门井加盖； 

地理管与地面可拆卸部分的接口处加盖或妥善包

扎，地面金属管道表面定期进行防锈处理。 

1.2.2 出水口维护 
流道通畅，转动灵活，换向可靠； 

各部位密封良好。 

灌溉季节后，应对微喷头、滴头和滴灌管(带)等进

行检查，修复或更换损坏和已被堵塞的灌水器； 

灌溉季节后，应打开滴灌管(带)末端进行冲洗； 

必要时，应进行酸洗。 

移动式滴灌管(带)宜卷盘收回室内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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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7（续） 

序号 项目名称 维修管护标准要求 维修管护内容及方式 

1.2.3 

物料动力 

消耗、材料及

工器具消耗 

电力、柴油、机油、黄油等消耗； 

油漆涂料、管路线路、灯具玻璃、门锁

扣件等零星材料及进行维修工作器材设

备消耗。 

每年定期购置补充，保证 6 个月的材料消耗量。 

2 工程管护   

2.1 
日常运行管

理与看护 

1、定期对工程运行及工程保护进行安全

宣传； 

2、定期对管理范围内进行巡查，无影响

工程安全运行的行为。 

日常巡查和专项治理相结合。 

2.2 管理区维护 

1、定期对控制房、仓库进行保洁； 

2、定期绿化管护、苗木修剪； 

3、交通及工作道路完好，排水沟畅通。

1、每周对控制房、仓库卫生进行全面整理；重点部

位每天进行保洁； 

2、及时维修和更换损坏照明设施。 

2.3 
技术档案整

编 

1、档案设施齐全、清洁、完好； 

2、技术档案完整、准确、系统； 

3、技术档案分类清楚、组卷合理、标题

简明、装订整齐、存放有序。 

按月整理，年终归档，每年进行 1 次整编 

6 工程维修管护项目工程量构成 

6.1 小型水库工程维修管护项目工程量 

小（2）型水库工程计算基准见表18。 

表18 小型水库工程维修管护定额计算基准表 

维修管护等级 一 二 

总库容 V（万 m
3
） 70 20 

坝高 H (m) 20 10 

 

小型水库工程维修管护工程量计算参见附录B 表B.1 和表B.2，维修管护工程量包括： 

——坝体维修管护包括坝体、坝肩及坝基维修管护、大坝安全监测设施维修管护、排水设施维修管

护等。维修率按 1.5％～5％计算。 

——溢洪道维修管护，消能设施维修管护等。维修率按 5%计算。 

——水工建筑物维修；闸门维修；启闭机维修；机电设备维修等。机电设备维修率按资产的 1.5％～

3％计算。 

——附属设施维修包括管理房维修、坝区绿化、水位设施维修和标识牌维护等。维修率按 3％～8％

计算。 

——水库保洁，白蚁防治等。维修工程量按实有数量计算。 

——工程运行管理、看护等。 

6.2 小型泵站工程维修管护项目工程量 

小型泵站工程维修管护定额计算基准见表19。 



DB34/T 3058—2017 

25 

表19 小型泵站工程维修管护定额计算基准表 

维修管护等级 一 二 三 

装机功率 P(kw) 220 70 22 

注：装机功率系指单站指标，包括备用机组在内。 

 

小型泵站工程维修管护工程量计算参见附录B 表B.3，维修管护工程量包括： 

——机电设备维修内容包括机组维修、输变电系统维修、操作设备维修、配电设备维修和避雷设施

维修等。机电设备等维修率按资产的 1.5％～5％计算。 

——辅助设备维修内容包括油气水系统维修、拦污清污设施维修、消防设施维修和起重设备、检修

闸门、自备发电机组维修等。维修率按资产的 1.5％～3％计算。 

——泵站建筑物维修内容包括泵房维修、砌石护坡和挡墙维修、进出水流道维修、进出水池清淤和

进水渠维修等。维修率按 1.5％～5％计算。 

——附属设施维修内容包括管理房维修和围墙护栏维修等。维修率按 3％～8％计算。 

——辅助材料包括泵站维修消耗的电力、汽油、机油和黄油等。工程量按实有数量计算。 

——工程运行管理、看护等。 

6.3 小型水闸工程维修管护项目工程量 

小型水闸工程维修管护定额计算基准见表20。 

表20 小型水闸工程维修管护定额计算基准表 

维修管护等级 一 二 三 

流量 Q(m
3
/s) 60 12 3 

 

小型水闸工程维修管护工程量计算参见附录B 表B.4，维修管护工程量包括： 

——水工建筑物维修项目包括土方、砌石护坡勾缝修补、砌石护坡翻修石方、防冲设施破坏抛石处

理、反滤排水设施维修、混凝土破损修补、裂缝处理和伸缩缝填料填充等。维修率按资产的

1.5％～5％计算。 

——闸门维修项目包括止水更换、闸门防腐处理和拦污栅清障等。维修率按资产的 1.5％～3％计

算。 

——启闭机维修项目包括机体表面防腐处理、钢丝绳维修、传（制）动系统维修和配件更换等。 

——机电设备维修项目包括电动机维修、配电设备维修、输变电系统维修、避雷设施维修和配件更

换等。机电设备等维修率按资产的 1.5％～3％计算。 

——附属设施维修项目包括机房及管理房维修、闸区绿化和护栏维修等。维修率按 3％～8％计算。 

——辅助材料包括维修消耗的电力、柴油、机油和黄油等。工程量按实有数量计算。 

——工程运行管理、看护等。 

6.4 1-5 万亩灌区骨干工程维修管护项目工程量 

1-5 万亩灌区骨干工程维修管护综合定额计算基准见表21。 

表21 1-5 万亩灌区骨干工程维修管护定额计算基准表 

工程名称 1-5 亩灌区骨干工程 

灌区面积 A（万亩）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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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万亩灌区骨干工程维修管护工程量计算参见附录B 表B.5，维修管护工程量包括： 

——灌排渠沟工程维修项目包括土方修筑、砌石勾缝修补、混凝土衬砌修复、砌石护坡翻修石方、

渠沟清淤清障等。维修率按 1.5％～5％计算。 

——水工建筑物维修项目包括土方修筑、砌石护坡勾缝修补、砌石护坡翻修石方、反滤排水设施维

修、混凝土破损修补、裂缝处理和伸缩缝填料填充等。维修率按 1.5％～5％计算。 

——附属设施维修项目包括管理房维修、绿化和护栏维修等。维修率按 3％～8％计算。 

——工程运行管理、看护等。 

6.5 塘坝工程维修管护项目工程量 

6.5.1 塘工程维修管护项目 

塘工程维修管护定额计算基准见表22。 

表22 塘工程维修管护定额计算基准表 

维修管护等级 一 二 

总塘容 V(万 m
3
) 7 1 

 

塘工程维修管护工程量计算参见附录B 表B.6 和表B.7，维修管护工程量包括： 

——坝体的维修。包括坝体整修、病害探测及防治、土方修筑、草皮护坡的补植等。维修率按 1.5％～

5％计算。 

——溢洪道的维修。包括溢洪道清理、表面裂缝修补等。维修率按 5％计算。 

——输、放水系统的维修。包括输、放水管道日常维护、管道杂物清理等。维修率按 1.5％～3％

计算。 

——附属设施维修。包括标识牌等附属设施。维修率按 3％计算。 

——水塘保洁，清障等。工程量按实有数量计算。 

——工程运行管理、看护等。 

6.5.2 堰坝工程维修项目 

堰坝工程维修管护定额计算基准见表23。 

表23 堰坝工程维修管护等级划分表 

维修管护等级 一 二 

坝体体积 V(m
3
) 1600 500 

 

堰坝工程维修管护工程量计算参见附录B 表B.8 和表B.9，维修管护工程量包括： 

——堰体、堰体表面维修。包括堰体破损整修、堰体表面修补等。维修率按 3％～5％计算。 

——输、放水设施维修、清淤等。维修率按 3％～5％计算。 

——坝前、坝后护挡及消能工程维修。维修率按 5％计算。 

——附属设施及管理区维修。维修率按 3％～5％计算。 

——工程运行管理、看护等。 

6.6 河沟及圩堤工程维修管护项目工程量 

6.6.1 河沟工程维修管护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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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沟工程维修管护定额计算基准见表24。 

表24 河沟工程维修管护定额计算基准表 

维修管护等级 一 二 

集水面积 A（km
2
） 30 5 

 

河沟工程维修管护工程量计算参见附录B 表B.10 和表B.11，维修管护工程量包括： 

——土石方修整括排水沟土方（含清除杂草）修整、石方整修、河沟清淤等。工程量按实有数量计

算。 

——河沟生态护坡工程或者挡土墙工程维修等。维修率按 2％～5％计算。 

——河沟配套建筑物工程维修。桥、涵、闸等配套建筑物维修。维修率按 3％～5％计算。 

——附属设施维修管护。维修率按 3％～5％计算。 

——工程运行管理、看护等。 

6.6.2 圩堤工程维修管护项目 

圩堤工程维修管护定额计算基准见表25。 

表25 圩堤工程维修管护等级划分表 

维修管护等级 一 二 

圩口面积 A(万亩) 5 0.5 

 

圩堤工程维修管护工程量计算参见附录B 表B.12，维修管护工程量包括： 

——堤防、生物隐患防治和护堤地维修。工程量按实有数量计算。 

——堤坡工程维修等。维修率按 2％～5％计算。 

——穿堤涵闸、附属设施及管理区维修。维修率按 2％～3％计算。 

——圩堤清杂、清障与保洁。 

——工程运行管理、日常巡查等。 

6.7 井工程维修管护项目工程量 

井工程维修管护定额标准计算基准见表26。 

表26 井工程维修管护定额计算基准表 

工程名称 机电配套灌溉井 普通灌溉井 

井深 （m） 40 40 

 

井工程维修管护工程量计算参见附录B 表B.13，维修管护工程量包括： 

——井口建筑物维修包括井房维修、井台维修和防护设施维修等。维修率按 3％～5％计算。 

——井体维修包括井管维修。维修率按 2％计算。 

——机电设备维修包括机组维修、配电设备及线路维修、泵管维修和配件更换等。机组包括水泵、

电机及其电缆线。维修率按资产的 3％计算。 

——洗井以及清淤。工程量按实有数量计算。 

——工程运行管理、人员看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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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末级灌排体系工程管护项目工程量 

6.8.1 末级灌溉体系 

末级灌溉渠系工程维修管护工程量计算参见附录B 表B.13，维修管护工程量包括： 

——土石方修整。包括渠道土方（含清除杂草）修整、石方整修护、渠底清淤等。 

——渠道防渗工程维修。渠道裂缝、压顶、伸缩缝破损修复等。 

——渠道配套建筑物工程维修。桥、涵、闸、渡槽等配套建筑物维修管护。 

——工程运行管理、看护等。 

6.8.2 末级排水体系 

末级灌溉渠系工程维修管护工程量计算参见 7.6 河沟工程。 

6.9 高效节水灌溉工程维修管护项目工程量 

高效节水灌溉工程维修管护工程量计算参见附录B 表B.14～B.16，维修管护工程量包括： 

——田间管道灌溉工程维修项目包括首部工程、管道（含管件）更换、出水口维修、泄水井及检修

井维修、工程运行管理费、人员看护费等。 

——田间喷灌工程维修项目包括首部枢纽维修、管道工程维修、田间配套工程维修和喷灌设备维修、

工程运行管理费、人员看护费等。 

——田间微灌工程维修项目包括首部枢纽维修、输配水管网维修和灌水器维修等。 

——工程运行管理、看护等。 

7 工程维修管护标准 

7.1 小型水库工程维修管护标准 

小（2）型水库基准工程维修管护定额按附录C 表C.1 和表C.2 执行，其他工程维修管护定额参照

附录D 表D.1 计算调整系数作相应调整。 

7.2 小型泵站工程维修管护标准 

小型泵站基准工程维修管护定额按附录C 表C.3 执行，其他工程维修管护定额参照附录D 表D.2 计

算调整系数作相应调整。 

移动泵站维修管护定额标准为 150 元/kw。 

7.3 小型水闸工程维修管护标准 

小型水闸基准工程维修管护定额按附录C 表C.4 执行，其他工程维修管护定额参照附录D 表D.3 计

算调整系数作相应调整。 

7.4 1-5 万亩灌区骨干工程维修标准 

1-5 万亩灌区骨干基准工程维修管护定额按附录C 表C.5 执行，其他工程维修管护定额参照附录D

表D.4 计算调整系数作相应调整。 

7.5 塘坝工程维修管护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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塘基准工程维修管护定额按附录C 表C.6 和表C.7 执行，其他工程维修管护定额参照附录D 表D.5

计算调整系数作相应调整。 

堰基准工程维修管护定额按附录C 表C.8 和表C.9 执行，其他工程维修管护定额参照附录D 表D.6

计算调整系数作相应调整。 

7.6 河沟及圩堤工程维修管护标准 

河沟基准工程维修管护定额按附录C 表C.10 和表C.11 执行，其他工程维修管护定额参照附录D 表

D.7 计算调整系数作相应调整。 

圩堤基准工程维修管护定额按附录C 表C.12 执行，其他工程维修管护定额参照附录D 表D.8 计算

调整系数作相应调整。 

7.7 井工程维修管护标准 

井工程维修管护定额按附录C 表C.13 执行。 

7.8 末级灌排体系工程管护标准 

末级灌排体系工程维修管护综合定额标准按表27 执行。 

表27 末级灌排体系工程管护标准表 

                                           单位：万元/万亩•年 

工程名称 维修管护标准 

末级灌排体系 3 

7.9 高效节水灌溉工程维修管护标准 

高效节水灌溉工程维修管护综合定额标准按附录C 表C.14 执行。 

8 小型农田水利工程亩均维修管护标准  

安徽省不同分区和灌排片区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维修管护综合定额标准按照附录E 表E.1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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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工程维修管护分区 

根据各地自然条件和灌溉排水特征，并结合“安徽省水利化简明区划”、“安徽省综合农业区划”

和“安徽省农业气候资源分析与区划”，将全省由北向南划分为 4 个一级分区，即淮北平原区、江淮

丘陵区、沿江圩区、皖西南山区。 

表A.1 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维修管护分区 

分区 市（县，区） 典型调研县 

淮北 

平原区 
宿州市、淮北市、亳州市、阜阳市及蚌埠市和淮南市以北部分 

颍上县、埇桥区、阜南县、颍泉区、

濉溪县、蒙城县 

江淮 

丘陵区 

合肥市、滁州市、六安市的大部，以及蚌埠、淮南两市区和淮河以南

部分 

怀远县、定远县、庐江县、霍邱县、

来安县 

沿江 

圩区 

望江、怀宁、枞阳、巢湖、铜陵市、马鞍山市、安庆市区全部，芜湖

市大部，宿松、太湖、潜山、桐城、池州市区、东至、宣城市区、郎

溪、庐江、肥西、肥东的部分 

望江县、贵池区、当涂县、芜湖县 

皖西南

山区 

皖西为金寨、霍山、岳西县全部，舒城、潜山、太湖县大部，六安市

区、庐江、桐城、宿松的部分。皖南为歙县、祁门、休宁、黟县、石

台、太平、宁国、广德、绩溪、泾县、旌德、青阳、黄山市区的全部，

东至、宣城市区、南陵、郎溪的部分 

宁国市、广德县、旌德县、郎溪县、

金寨县、岳西县、潜山县 

注：各县区可根据有关乡镇所处地理情况相应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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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工程维修管护工程量表 

表B.1 小（2）型水库工程维修管护工程量表（江淮丘陵区） 

序号 维修管护项目 单位 
维修管护等级 

一 二 

1 工程维修 

1.1 大坝主体工程 

1.1.1 混凝土护坡 m
3
 13 6 

1.1.2 坝肩及坝基  

1.1.2.1 排水棱体 m
3
 30 15 

1.1.2.2 排水沟 m
3
 10 5 

1.1.3 坝体表面保护层 m
2
 按实有工程量计取 

1.1.4 坝顶路面 m
2
 按实有工程量计取 

1.1.5 防浪墙 m
2
 按实有工程量计取 

1.1.6 伸缩缝、止水等 m 4 2 

1.2 输、放水设施 

1.2.1 启闭设备及闸门 处 按固定资产的 5％计算 

1.2.2 输水涵管、进出口设施 处 按固定资产的 5％计算 

1.3 溢洪道及消能防冲工程 

1.3.1 控制段混凝土 m
3
 11.3 5.198 

1.3.2 控制段浆砌石 m
3
 10.9 5.014 

1.3.3 平板闸门 按实有工程量计取 

1.3.4 泄水渠混凝土 m
3
 3.6 1.656 

1.3.5 消能段混凝土 m
3
 2.5 1.15 

1.3.6 消能段浆砌石 m
3
 0.7 0.322 

1.4 附属设施 

1.4.1 管理房 m
2
 40 20 

1.4.2 水位设施 处 1 1 

1.4.3 标识、标牌 处 1 1 

1.4.4 材料及动力消耗 按实有消耗计算 

1.4.5 防汛物料 按实有消耗计算 

2 工程管护 

2.1 白蚁防治  按实有工程量计取 2.1 

2.2 工程管理 工日 26 13 

2.3 管理区维护 工日 112 89 

2.4 管理信息系统维护 工日 按实有工程量计取 

2.5 技术档案整编 工日 按实有工程量计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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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随着运行年数的增加，工程设备的老化程度会逐步加剧，维修管护的工程量相应增大，设置工程量年份系数，

竣工后 1～5 年工程年份调整系数为 1，竣工后 5～10 年工程年份调整系数为 1.1，以后每增加 5 年增加 

0.1，下同。管护定额标准相应调整。 

表B.2 小（2）型水库工程维修管护工程量表（皖西南山区） 

序号 维修管护项目 

维修管护等级 

单位 
一 二 

土坝 浆砌块石坝 混凝土坝 土坝 浆砌块石坝 混凝土坝 

1 工程维修 

1.1 大坝主体工程 

1.1.1 混凝土结构工程 m
3
 13 17 20 6 8 10 

1.1.2 坝肩及坝基      

1.1.2.1 排水棱体 m
3
 30 15 

1.1.2.2 排水沟 m
3
 10 5 

1.1.3 坝体表面保护层 m
2
 按实有工程量计取 

1.1.4 坝顶路面 m
2
 按实有工程量计取 

1.1.5 防浪墙 m
2
 按实有工程量计取 

1.1.6 伸缩缝、止水等 m 按实有工程量计取 

1.2 输放水设施 

1.2.1 启闭设备及闸门 处 按固定资产的5%计算 

1.2.2 输水涵管、进出口设施 处 按固定资产的5%计算 

1.3 泄水建筑物 

1.3.1 控制段混凝土 m
3
 1.3 1.3 1.3 0.6 0.7 0.7 

1.3.2 控制段浆砌石 m
3
 1.9 1.9 1.9 0.9 1.0 1.0 

1.3.3 平板闸门 按实有工程量计取 

1.3.4 泄水渠混凝土 m
3
 6.6 10.6 6.6 3.0 5.3 3.3 

1.3.5 消能段混凝土 m
3
 4.5 5.5 10.5 2.1 2.8 5.3 

1.3.6 消能段浆砌石 m
3
 6.7 10.7 6.7 3.1 5.4 3.4 

1.4 附属设施 

1.4.1 管理房 m
2
 40 40 40 20 20 20 

1.4.2 水位设施 处 1 1 1 1 1 1 

1.4.3 标识、标牌 处 1 1 1 1 1 1 

1.4.4 材料及动力消耗  按实有工程量计取 

1.4.5 防汛物料  按实有工程量计取 

2 工程管护 

2.1 白蚁防治 按实有工程量计取 

2.2 运行管理 工日 26 26 26 13 13 13 

2.3 人员看护 工日 132 132 132 109 109 109 

2.4 管理信息系统维护 按实有工程量计取 

2.5 技术档案整编 工日 按实有工程量计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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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3 小型泵站工程维修管护工程量表 

编号 维修管护项目 单位 
小型泵站 

一 二 三 

1 工程维修 

1.1 机电设备 

1.1.1 主机组设备 工日 3 2 1 

1.1.2 输变电设备 工日 2 1 0.5 

1.1.3 输电线路 工日 1 4 1 

1.1.4 开关设备 工日 1 1 0.5 

1.1.5 避雷设施 工日 0.5 1 0.3 

1.1.6 配件更换 更换率 按机电设备资产的 1.5％计算 

1.2 辅助设备 

1.2.1 油、气、水设备 工日 2 1 0 

1.2.2 起重设备 工日 2 1 0 

1.2.3 金属结构 工日 2 1 0 

1.2.4 配件更换 按辅助设备资产的 1.5％计算 

1.3 泵站建筑物 

1.3.1 泵房 m
2
 40 20 5 

1.3.2 进出水池 

1.3.2.1 勾缝修补 m
2
 30 10 2 

1.3.2.2 损毁修复 m
3
 12 6 1 

1.3.3 进出水池清淤 m
3
 100 50 12 

1.4 附属设施 

1.4.1 管理房 m
2
 20.8 16 

1.4.2 围墙护栏 m 60 40 

1.4.3 标识、标牌  按实有工程量计取 

1.4.4 材料及器具消耗  按实有工程量计取 

1.4.5 辅助物料动力消耗  按实有工程量计取 

2 工程管护 

2.1 水面杂物及水生生物清理  按实有工程量计取 

2.2 管理区维护 工日 46 36 27 

2.3 日常运行管理与看护 工日 195 150 115 

2.4 技术档案整编  按实有工程量计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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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4 小型水闸工程维修管护工程量表 

编号 维修管护项目 单位 
小型水闸工程 

一 二 三 

1 工程维修 

1.1 水工建筑物 

1.1.1 土方 m
3
 30 20 10 

1.1.2 浆砌块石结构     

1.1.2.1 砌石护坡勾缝修补 m
2
 19 6 1.8 

1.1.2.2 砌石护坡翻修石方 m
3
 3 1 0.3 

1.1.2.3 防冲设施破坏抛石处理 m
3
 1 0.5 0.15 

1.1.3 混凝土结构     

1.1.3.1 混凝土破损修补 m
2
 1.8 0.5 0.15 

1.1.3.2 裂缝处理 m
2
 3 1 0.3 

1.1.3.3 伸缩缝填料填充 m 2 0.5 0.15 

1.1.3.4 启闭机房 m
2
 按实有工程量计取 

1.2 闸门 

1.2.1 闸门防腐处理 m
2
 12 3 1 

1.2.2 止水更换 m 6 4 3 

1.3 启闭机 

1.3.1 启闭设备 m
2
 4 1 0.5 

1.3.2 钢丝绳 10 m/次 3 1 

1.3.3 配件更换 更换率 按资产的 1.5％计算 

1.4 机电设备 

1.4.1 电动机 工日 3 1 

1.4.2 避雷设施 工日 1   

1.4.3 配件更换 工日 按资产的 1.5％计算 

1.5 附属设施及管理区 

1.5.1 管理房 m
2
 12 4 

1.5.2 管理区维护  按实有工程量计取 

1.5.3 围墙护栏 m 20 6 4 

1.5.4 物料动力消耗等  按实有工程量计取 

1.5.5 闸室清淤 m
3
 按实有工程量计取 

2 工程管护 

2.1 水面杂物及水生植物清理     

2.2 日常运行管理与看护 工日 136 113 29 

2.3 技术档案整编  按实有工程量计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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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5 1-5 亩灌区骨干维修管护工程量表 

序号 维修管护项目 单位 工程量 

1 工程维修 

1.1 灌排渠（沟）工程 

1.1.1 渠（沟）土方 m
3
 4600 

1.1.2 硬护坡或防渗衬砌工程 m
2
 960 

1.2 灌排建筑物 

1.2.1 渡槽工程、倒虹吸工程 

1.2.1.1 进出口段及槽台 m
3
 12 

1.2.1.2 结构表面裂缝、破损、侵蚀处理 m
2
 60 

1.2.1.3 伸缩缝 m 12 

1.2.1.4 护栏 m 60 

1.2.2 滚水坝工程 

1.2.2.1 混凝土结构 m
3
 9.6 

1.2.2.2 伸缩缝 m 18 

1.2.2.3 消能防冲设施 m
3
 6 

1.2.2.5 反滤及排水设施 m
3
 按实有工程量计取 

1.2.3 生产、交通桥涵 

1.2.3.1 桥面道路 m
2
 24 

1.2.3.2 护栏 m 12 

1.2.3.3 其他设施 按实有工程量计取 

1.3 附属设施及管理区 

1.3.1 管理房 m
2
 1800 

1.3.2 标识、标牌 个 30 

1.3.3 材料及器具消耗  按实有工程量计取 

2 工程管护 

2.1 清淤清障 按实有工程量计取 

2.2 管理区维护 工日 678 

2.3 监视、监控及通信系统维护  按实有工程量计取 

2.4 渠沟沿线环境治理  按实有工程量计取 

2.5 日常运行管理与看护 工日 990 

2.6 技术档案整编 按实有工程量计取 

 



DB34/T 3058—2017 

36 

表B.6 塘维修管护工程量表（江淮丘陵区） 

序号 维修管护项目 单位 
维修管护等级 

一 二 

1 工程维修 

1.1 坝体 m
3
 

1.1.1 坝埂土方加培 m
3
 600 400 

1.1.2 混凝土空蚀处理 m
3
 0.6 0.3 

1.1.3 混凝土裂缝处理 m
2
 0.6 0.3 

1.2 溢洪道及输、放水设施 

1.2.1 启闭设备及闸门 处 按固定资产的 5％计算 

1.2.2 输、放水涵管、进出口设施 处 按固定资产的 5％计算 

1.2.3 溢洪道 按实有工程量计取 

1.3 标识、标牌 按实有工程量计取 

2 工程管护 

2.1 工程管护 

2.1.1 运行管理 工日 5 3 

2.1.2 人员看护 工日 32 14 

2.2 塘区保洁、清障等 

2.2.1 水域保洁 m
2
•次 2000 920 

2.2.2 清障 m
3
 600 276 

表B.7 塘维修管护工程量表（皖西南山区） 

序号 维修管护项目 单位 

维修管护等级 

一 二 

土坝 浆砌块石坝 土坝 浆砌块石坝 

1 工程维修   

1.1 坝体   

1.1.1 坝埂土方加培 m
3
 600  400  

1.1.2 浆砌块石 m
3
  6 3 

1.1.3 混凝土 m
3
 按实有工程量计取 

1.2 输、放水设施   

1.2.1 启闭设备及闸门 处 按固定资产的 5％计算 

1.2.2 输、放水涵管、进出口设施 处 按固定资产的 5％计算 

1.2.3 泄水建筑物 按实有工程量计取 

1.3 标识、标牌 m
3
 按实有工程量计取 

2 工程管护   

2.1 工程管护   

2.1.1 运行管理 工日 15 15 3 3 

2.1.2 人员看护 工日 42 42 19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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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7（续） 

序号 维修管护项目 单位 

维修管护等级 

一 二 

土坝 浆砌块石坝 土坝 浆砌块石坝 

2.2 塘区保洁、清障等   

2.2.1 水域保洁 m
2
•次 2000 2000 920 920 

2.2.2 清障 m
3
 600 600 276 276 

 

表B.8 堰坝维修管护工程量表（江淮丘陵区） 

编号 维修管护项目 单位 
维修管护等级 

一 二 

1 工程维修 

1.1 坝体工程 m
3
 3.5 1.7 

1.2 输、放水设施 按固定资产的 5％计算 

1.3 坝前、坝后护挡及消能    

1.3.1 护挡、防冲设施 m
3
 5.6 2.3 

1.3.2 消能、反滤排水设施 m
3
 2.4 1.3 

1.4 附属设施等  按实有工程量计取 

2 工程管护 

2.1 日常运行管理与看护 工日 26 18 

2.2 堰坝区域保洁、清障 工日 62 37.2 

 

表B.9 堰坝维修管护工程量表（皖西南山区） 

编号 维修管护项目 单位 
维修管护等级 

一 二 

1 工程维修 

1.1 坝体工程 m
3
 5.5 3.7 

1.2 输、放水设施 按固定资产的 5％计算 

1.3 坝前、坝后护挡及消能    

1.3.1 护挡、防冲设施 m
3
 10.6 6.3 

1.3.2 反滤排水设施 m
3
 3.4 2.3 

1.4 附属设施等  按实有工程量计取 

2 工程管护 

2.1 日常运行管理与看护 工日 36 28 

2.2 堰坝区域保洁、清障 工日 62 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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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10 1 km 河沟维修管护工程量表（江淮丘陵区） 

序号 维修管护项目 单位 
维修管护等级 

— 二 

1 工程维修 

1.1 沟坡 m
3
 800 240 

1.2 河沟生态护坡或挡土墙 

1.2.1 生态护坡 m
2
 15 4 

1.2.2 挡土墙 m
3
 7 2 

1.3 生产桥等配套建筑物工程 m
3
 8 2 

2 工程管护   

2.1 河沟管护 工日 39 31 

2.2 安全管护 工日 6 3 

2.3 技术档案整编 工日 按实有工程量计取 2.3 

 

表B.11 1 km 河沟维修管护工程量表（皖西南山区） 

序号 维修管护项目 单位 
维修管护等级 

— 二 

1 工程维修 

1.1 河沟清障 m
3
 450 220 

1.2 河沟生态护坡或挡土墙 

1.2.1 生态护坡 m
2
 30 18 

1.2.2 挡土墙 m
3
 20 12 

1.3 生产桥等配套建筑物工程 m
3
 4 1 

2 工程管护 

2.1 河沟管护 工日 39 31 

2.2 安全管护 工日 6 3 

2.3 技术档案整编 工日 按实有工程量计取 

 

表B.12 1 km 圩堤维修管护工程量表 

序号 维修管护项目 单位 
维修管护等级 

— 二 

1 工程维修 

1.1 圩堤、堤肩、道路 m
3
 450 220 

1.2 堤坡 按实有工程量计取 

1.3 护堤地 按实有工程量计取 

1.4 穿堤涵闸 m
3
 4 1 

1.5 附属设施及管理区  按实有工程量计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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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12（续） 

序号 维修管护项目 单位 
维修管护等级 

— 二 

2 工程管护 

2.1 白蚁预防、治理  按实有工程量计取 

2.2 管理区管护 工日 6 3 

2.3 堤防沿线环境维护 工日 19 11 

2.4 草皮护坡养护 工日 按实有工程量计取 

2.5 安全管护 工日 6 3 

2.6 技术档案整编 工日 26 15 

 

表B.13 井工程维修管护工程量表 

序号 维修管护项目 单位 机电配套井 普通井 

1 工程维修    

1.1 井口建筑物 

1.1.1 井房 m
2
 1 

1.1.2 井台、井盖 m
3
 0.2 0.2 

1.1.3 标识、标牌 套 1 

1.2 井管 

1.2.1 勾缝修补 m
2
 0.8 0.8 

1.2.2 砌体损毁修补 m
3
 0.3 0.3 

1.3 机电设备 

1.3.1 动力设备 工日 0.2 

1.3.2 机泵 工日 0.5 

1.3.3 线路 m 30 

1.3.4 配件更换 更换率 按机电设备资产原值的 2％计算 

1.4 洗井、清淤 台班 3 3 

2 工程管护 

2.1 日常运行管理与看护 工日 1 1 

2.2 机井技术档案 工日 1 1 

 

表B.14 管道灌溉工程维修管护工程量表（灌溉面积 100 亩) 

编号 维修管护项目 单位 维修管护工程量 

1 工程维修   

1.1 首部工程 工日 2 

1.2 管道及灌水器 工日 2.4 

1.2.1 管道及管件 更换率 按设备资产原值的 1.5％计算 

1.2.2 出水口 更换率 按设备资产原值的 1.5％计算 

1.2.3 物料动力消耗、材料及工器具消耗  按实有工程量计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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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14（续） 

编号 维修管护项目 单位 维修管护工程量 

2 工程管护  6 

2.1 日常运行管理与看护 工日 2 

2.2 管理区维护 工日 4 

2.3 技术档案整编 工日 1 

 

表B.15 喷灌工程维修管护工程量表（灌溉面积 100 亩) 

编号 维修管护项目 单位 
工程形式 

固定式喷灌 半固定喷灌 全移动喷灌 

1 工程维修     

1.1 首部工程 工日 2 2 2 

1.2 管道及灌水器 工日 2 2 2 

1.2.1 管道及管件 更换率 按设备资产原值的 1.5％计算 

1.2.3 架及连接件设备 更换率 按设备资产原值的 1.5％计算 

2 工程管护 工日    

2.1 日常运行管理与看护 工日 6 6 6 

2.2 管理区维护 工日 5 5 5 

2.3 技术档案整编 工日 2 2 2 

 

表B.16 微灌工程维修管护工程量表（灌溉面积 100 亩) 

编号 维修管护项目 单位 维修管护工程量 

1 工程维修   

1.1 首部工程 工日 2 

1.2 微灌系统 工日  

1.2.1 过滤器 更换率 按设备资产原值的 2.0％计算 

1.2.2 施肥（药）罐 更换率 按设备资产原值的 2.0％计算 

1.2.3 管道设备 更换率 按设备资产原值的 1.5％计算 

1.2.4 微灌专用管道 更换率 按设备资产原值的 1.5％计算 

1.2.5 毛管与灌水器 更换率 按设备资产原值的 3.0％计算 

2 工程管护   

2.1 日常运行管理与看护 工日 8 

2.2 管理区维护 工日 6 

2.3 技术档案整编 工日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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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工程维修管护定额标准 

表C.1 小型水库工程维修管护定额标准表（江淮丘陵区） 

序号 维修管护项目 

维修管护费用 

（元/座•年） 

一 二 

1 工程维修 34069 17948 

1.1 大坝主体工程 11347 5535 

1.2 输、放水设施 7000 4500 

1.3 溢洪道及消能防冲工程 10115 4809 

1.4 附属设施 5608 3104 

2 工程管护 20812 10442 

2.1 工程管理 10812 5442 

2.2 管理区维护 11755 5878 

2.3 管理信息系统 3024 2403 

 合 计 54881 28390 

 

表C.2 小型水库工程维修管护定额标准表（皖西南山区） 

序号 维修管护项目 

维修管护费用 

（元/座•年） 

一 二 

土坝 
浆砌 

石坝 
混凝土坝 土坝 

浆砌 

石坝 
混凝土坝 

1 工程维修 35626 46692 51507 18340 24511 26525 

1.1 大坝主体工程 13663 20906 26462 6277 10318 12703 

1.2 输、放水设施 7000 7000 7000 4500 4500 4500 

1.3 溢洪道及消能防冲工程 9355 13178 12437 4459 6589 6218 

1.4 附属设施 5608 5608 5608 3104 3104 3104 

2 工程管护 26319 25752 25752 13663 13402 13402 

2.1 工程管理 13352 13352 13352 6902 6902 6902 

2.2 管理区维护 11755 11755 11755 5878 5878 5878 

2.3 管理信息系统 3564 3564 3564 2943 2943 2943 

 合计 61946 72444 77259 32003 37913 39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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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C.3 小型泵站工程维修管护标准表 

编号 维修管护项目 

维修管护费用 

（元/座•年） 

一 二 三 

1 工程维修 17694 10798 2510 

1.1 机电设备 1013 1215 439 

1.2 辅助设备 810 405 

1.3 泵站建筑物 10065 4984 1072 

1.4 附属设施 5807 4194 1000 

2 工程管护 9481 7239 4489 

2.1 水面杂物及水生植物清理 8370 6480 1928 

2.2 运行管理 3105 2430 1823 

2.3 人员看护 6376 4809 2666 

 合计 27175 18037 6999 

 

表C.4 小型水闸工程维修管护定额标准表 

编号 维修管护项目 

维修管护费用 

（元/座•年） 

一 二 三 

1 工程维修 20058 11327 3560 

1.1 水工建筑物 6579 3870 1210 

1.2 闸门 8108 3013 1141 

1.3 启闭机 1722 1171 243 

1.4 机电设备 675 675 135 

1.5 附属设备 2974 2598 832 

2 工程管护 9286 6373 4309 

2.1 水面杂物及水生植物清理 7155 5130 3902 

2.2 运行管理费 5236 3673 1825 

2.3 人员看护费 4050 2700 2484 

 合计 29344 17700 7869 

 

表C.5 1-5 万亩灌区骨干工程维修管护定额标准表 

编号 维修管护项目 
维修管护费用 

（元/处•年） 

1 工程维修 468695 

1.1 灌排渠（沟）工程 126932 

1.2 灌排建筑物 74385 

1.3 附属设施及管理区 267378 

 



DB34/T 3058—2017 

43 

表 C.5（续） 

编号 维修管护项目 
维修管护费用 

（元/处•年） 

2 工程管护 167862 

2.1 管理区维护 104250 

2.2 渠（沟）沿线环境治理 105987 

2.3 日常管护 61875 

 合计 572945 

 

表C.6 塘工程维修管护定额标准表（江淮丘陵区） 

编号 维修管护项目 

维修管护费用 

（元/座•年） 

一 二 

1 工程维修 3317 1850 

1.1 坝体 1197 188 

1.2 溢洪道及输、放水设施 1919 1462 

1.3 标识、标牌 200 200 

2 工程管护 6744 3130 

2.1 工程管护 1202 581 

2.1.1 运行管理 338 203 

2.1.2 人员看护 864 378 

2.2 塘区保洁、清障等 5542 2549 

 合计 10060 4980 

 

表C.7 塘工程维修管护定额标准表（皖西南山区） 

编号 维修管护项目 

维修管护费用 

（元/座•年） 

一 二 

土坝 浆砌石坝 土坝 浆砌石坝 

1 工程维修 6760 6540 5297 3447 

1.1 坝体 3884 3764 3632 1882 

1.2 溢洪道及输、放水设施 2576 2476 1365 1265 

1.3 标识、标牌 300 300 300 300 

2 工程管护 7689 7689 3265 3265 

2.1 工程管护 2147 2147 716 716 

2.1.1 运行管理 1013 1013 203 203 

2.1.2 人员看护 1134 1134 513 513 

2.3 塘区保洁、清障等 5542 5542 2549 2549 

 合计 14448 14228 8562 6712 

 



DB34/T 3058—2017 

44 

表C.8 堰坝工程维修管护定额标准（江淮丘陵区） 

编号 维修管护项目 

维修管护费用 

（元/座•年） 

一 二 

1 工程维修 5811 3299 

1.1 坝体工程 1662 1228 

1.2 输、放水设施 1475 885 

1.3 坝前、后护挡及消能 2674 1186 

2 工程管护 3429 2219 

2.1 工程管护 1755 1215 

2.2 堰坝区域保洁、清障 1674 1004 

 合计 9240 5518 

 

表C.9 堰坝工程维修管护定额标准（皖西南山区） 

编号 维修管护项目 

维修管护费用 

（元/座•年） 

一 二 

1 工程维修 8941 5968 

1.1 坝体工程 2777 2153 

1.2 输、放水设施 1475 885 

1.3 坝前、后护挡及消能 4689 2930 

2 工程管护 4104 2894 

2.1 工程管护 2430 1890 

2.2 堰坝区域保洁、清障 1674 1004 

 合计 13045 8862 

 

表C.10 河沟工程维修管护定额标准表（江淮丘陵区） 

序号 维修管护项目 

维修管护费用 

（元/km•年） 

一 二 

1 工程维修 4890 1480 

1.1 沟坡修整 2143 793 

1.2 河沟生态护坡或挡土墙 462 116 

1.3 生产桥等配套建筑物 2285 571 

2 工程管护 2258 1540 

2.1 河沟管护 1458 1040 

2.2 安全管护 800 500 

 合计 7148 3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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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C.11 河沟工程维修管护定额标准表（皖西南山区） 

序号 维修管护项目 

维修管护费用 

（元/km•年） 

一 二 

1 工程维修 7743 2890 

1.1 河沟清障 1569 745 

1.2 河沟生态护坡或挡土墙 3433 1460 

1.3 生产桥等配套建筑物 2741 685 

2 工程管护 2258 1540 

2.1 河沟管护 1458 1040 

2.2 安全管护 800 500 

 合计 10001 4430 

 

表C.12 圩堤工程维修管护定额标准表 

序号 维修管护项目 

维修管护费用 

（元/km•年） 

一 二 

1 工程维修 5174 1745 

1.1 圩堤、堤肩、道路 3433 1060 

1.2 圩堤建筑物 1741 685 

2 工程管护 3758 3185 

2.1 管理区管护 805 603 

2.2 堤防沿线环境维护 1053 837 

2.3 安全管护 1900 1745 

 合计 8932 4930 

 

表C.13 井工程维修管护定额标准表 

序号 维修管护项目 

维修管护费用 

（元/眼•年） 

机电配套灌溉井 普通灌溉井 

1 工程维修 659 355 

1.1 井口建筑物 199 50 

1.2 井管 76 76 

1.3 机电设备 155 

1.4 洗井、清淤 229 229 

2 工程管护 135 135 

2.1 日常管护 68 68 

2.2 机井技术档案 67 67 

 合计 794 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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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C.14 管道灌溉工程维修管护定额标准表 

工程类型 
管道灌溉工程 

（万元/万亩•年） 

维修管护定额标准 22.6 

工程维修 17.6 

工程管护 5 

 

表C.15 喷灌工程维修管护项目定额标准表 

工程类型 

喷灌工程 

（万元/万亩•年） 

固定式喷灌 半固定式喷灌 全移动式喷灌 

维修管护定额标准 26.7 23.5 20.3 

工程维修 21.7 18.5 15.3 

工程管护 5 5 5 

 

表C.16 微灌工程维修管护项目定额标准表 

工程类型 
微灌工程 

（万元/万亩•年） 

维修管护定额标准 28.1 

工程维修 23.1 

工程管护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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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D  

附 录 D 

（资料性附录） 

工程维修管护定额调整系数 

表D.1 小（2）型水库工程维修管护定额调整系数 

维修管护等级 一 二 

总库容 V（万m
3
） 100＞V≥40 40＞V≥10 

基准值 V（万m
3
），基准定额 C（元） V=70，C=70500 V=20，C=33281 

管护定额调整系数 η 1.29＞η≥0.71 1.51＞η≥0.45 

 

表D.2 小型泵站工程维修管护定额调整系数 

维修管护等级 一 二 三 

装机功率 P(kw) 330＞P≥110 110＞P≥55 55＞P≥15 

基准值 P（kw），基准定额 C（元） P=220，C=27175 P =75，C=18037 P =22，C=6999 

管护定额调整系数 η 1.19＞η≥0.81 1.22＞η≥0.55 1.43＞η≥0.14 

 

表D.3 小型水闸工程维修管护定额调整系数表 

维修管护等级 一 二 三 

流量 Q(m
3
/s) 60 12 3 

基准值 Q(m
3
/s)，基准定额 C（元） Q=60，C=29344 Q =12，C=17700 Q =3，C=7869 

管护定额调整系数 η 1.16＞η≥0.80 1.33＞η≥0.71 1.58＞η≥0.63 

 

表D.4 1-5 万亩灌区骨干工程维修管护定额调整系数表 

灌区面积 A（万亩） 3 

基准值 A（万亩），基准定额 C（万元） A=3，C=57.3 

管护定额调整系数 η 1.56＞η≥0.40 

 

表D.5 塘工程维修管护定额调整系数表 

维修管护等级 一 二 

总塘容 V(万m
3
) 10＞V≥5 5＞V≥0.05 

基准值 V(万m
3
)，基准定额 C（元） V=7，C=11620 V=1，C =6500 

管护定额调整系数 η 1.29＞η≥0.70 1.23＞η≥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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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D.6 堰坝工程维修管护定额调整系数表 

维修管护等级 一 二 

坝体体积 V(m
3
) 2200＞V≥1000 1000＞V≥100 

基准值 V (m
3
)，基准定额 C（元） V=1600，C=9240 V=500，C=5518 

管护定额调整系数 η 1.19＞η≥0.76 1.27＞η≥0.15 

 

表D.7 河沟工程维修管护调整系数表 

维修管护等级 一 二 

排水面积 A(km
2
) 50＞A≥10 10＞A≥1 

基准值 A(km
2
)，基准定额 C（元） A=30，C=8100 A=5，C=3520 

管护定额调整系数 η 1.18＞η≥0.73 1.45＞η≥0.21 

 

表D.8 圩堤工程维修管护调整系数表 

维修管护等级 一 二 

圩口面积 A(万亩) 10＞A≥1 1＞A≥0.1 

基准值 A(万亩)，基准定额 C（元） A=3，C=8932 A=0.5，C=4930 

管护定额调整系数 η 1.23＞η≥0.76 1.45＞η≥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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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  

附 录 E 

（资料性附录） 

小型农田水利工程亩均维修管护标准 

表E.1 小型农田水利工程亩均维修管护标准 

分区 灌排片区 

维修管护定额 

维修标准 

（元/亩） 

管护标准 

（元/亩） 

合计标准 

（元/亩） 

淮北平原区 
井灌区片 11.50 10.74 22.24 

大型与重点中型灌区片 12.01 12.29 24.30 

江淮丘陵区 
大型与重点中型灌区片 19.81 16.65 36.46 

一般中型和小型灌区片 19.18 16.78 35.96 

沿江圩区 洼地圩区片 20.36 18.92 39.28 

皖西南山区 一般中型和小型灌区片 19.17 17.06 36.23 

注：小型农田水利工程亩均维修管护综合定额包含末级灌排体系工程管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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